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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1 .  不 同 的 政 府 部 門 及 機 構 ， 例 如 醫 院 管 理 局 （ 下 稱 「 醫 管

局」）、香港警 務處（下稱「 警 務 處 」）、社 會 福 利 署（ 下 稱「 社

署」）、非政府機構、律政司 及 法 律 援 助 署 （ 下 稱 「 法 援 署 」 ）

等 ， 均 會 處 理 性 暴 力 個 案 。 為 促 進 這 些 部 門 及 機 構 之 間 互 相 配

合，社 署曾於二零零二年七 月 制 定 跨 專 業 的 指 引 及 程 序，目 的 是

促使協助性暴力受害人的專 業 人 士 採 用 一 致 的 處 理 模 式，以 及 加

深他們對良好工作守則的認 識。為 進 一 步 改 善 服 務，政 府 於 二 零

零六年按照下列原則，檢討 為 性 暴 力 受 害 人 提 供 的 服 務 ：  

( a )  為 任 何 性 別 的 受 害 人 及 其 家 人 ／ 重 要 人 士 提 供 適 時 、

專業及專門的 2 4 小 時 服 務；   

( b )  為 受 害 人 提 供 直 接 及 方 便 的 接 觸 點 ， 讓 來 自 本 港 不 同

區域的受害人都能 容 易 取得 服 務 ；  

( c )  透 過 更 妥 善 的 服 務 協 調 ， 盡 量 減 少 要 受 害 人 經 歷 不 同

程序和不斷複述 事 件 經 過；   

( d )  在 危 機 過 後 ， 應 為 受 害 人 提 供 持 續 的 支 援 及 跟 進 服

務；及   

( e )  發揮相關福利服務 單 位 的 協 同 效 應 。  

2 .  經檢 討 後 ， 有 關 部 門 及 機 構 已 加 強 處 理 性 暴 力 個 案 的 服 務

模 式。為配合新服務模式的推 行，不 同 專 業 合 力 於 二 零 零 七 年 修

訂及於 二零二一再更新了《處 理 性 暴 力 個 案 程 序 指 引（ 二 零 零 二

年七月）》。該指引旨在加 強 各 方 面 的 合 作 與 協 調，從 而 確 保 以

最適當及有效的模式，照顧 性 暴 力 受 害 人 的 不 同 需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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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暴力的定義  

3 .  以 下 是 處 理 性 暴 力 個 案 的 不 同 專 業 一 致 同 意 採 納 的 性 暴

力 定 義 ︰  

「 在 未 經 當 事 人 同 意 而 與 當 事 人 進 行 性 行 為 或 使

當 事 人 接 觸 到 這 類 行 為 ， 即 屬 性 暴 力 。 當 事 人 可

以 是 由 於 受 到 暴 力 或 非 暴 力 、 武 力 威 嚇 、 威 迫 、

恐 嚇 、 威 脅 或 欺 騙 而 成 為 性 暴 力 受 害 人 。 同 時 ，

受 害 人 可 能 因 年 齡 、 精 神 上 行 為 能 力 、 恐 懼 ， 或

者 受 酒 精 、 藥 物 或 其 他 物 品 影 響 而 無 法 表 達 本 身

的 意 願 。 性 暴 力 行 為 包 括 強 姦 、 意 圖 強 姦 、 婚 內

強 姦 、 猥 褻 侵 犯 、 亂 倫 、 被 迫 進 行 手 淫 或 口 交 、

肛 交 及 猥 褻 暴 露 身 體 ， 事 發 地 點 可 以 是 在 私 人 地

方 或 公 眾 地 方 。 施 暴 者 可 以 是 家 人 、 親 屬 、 朋 友

或 陌 生 人 。 性 暴 力 受 害 人 可 以 是 任 何 人 士 ， 不 論

年 齡、性 別、種 族、 職 業、 婚 姻 狀 況 或 性 傾 向 。」 

本 指 引 的 內 容 均 適 用 於 任 何 性 別 的 受 害 人 。  

 
 
良好工作守則  

4 .  遭 遇 性 暴 力 是 傷 痛 的 經 歷，對 受 害 人 及 其 家 人 ／ 重 要 人 士

均 構 成 深 遠 的 影 響。雖 然 下 列 的 良 好 工 作 守 則 未 能 涵 蓋 所 有，但

在 協 助 性 暴 力 受 害 人 時 ， 都 應 遵 循 ︰  

 

 

 



 

適時協助  

( a )  受 害 人 在 求 助 前 可 能 已 克 服 很 多 障 礙，因 此 在 接 到 性

暴 力 個 案 舉 報 時 ， 必 須 立 即 為 受 害 人 提 供 協 助 ；  

( b )  專 業 人 士 應 細 心 體 察 和 靈 活 回 應 受 害 人 的 需 要，並 清

楚 了 解 其 他 專 業 人 士 可 以 提 供 或 已 經 提 供 的 協 助。如

有 需 要，應 盡 快 將 個 案 轉 介 其 他 部 門 或 機 構，例 如 社

署、警 務 處 及 醫 管 局。在 必 要 及 適 當 時，應 考 慮 就 個

案 諮 詢 不 同 的 專 業 人 士 及 ／ 或 由 專 業 人 士 一 同 會 見

受 害 人 ； 及  

( c )  在適當情況下，專 業 人 士 也 可 能 需 要 向 非 施 暴 的 受 害

人 家 屬 或 父 母 提 供 支 援、有 關 資 料 及 輔 導，尤 其 當 受

害 人 是 精 神 上 無 行 為 能 力 的 人 士 。  

保密原則  

(d )  專業人士必 須 緊 守 保 密 的 原 則 ， 同 時 亦 須 向 受 害 人 保

證 其 享 有 保 密 的 權 利。有 關 人 士 也 應 向 受 害 人 說 明 只

有 協 助 處 理 其 個 案 的 相 關 人 員 才 會 知 道 個 案 的 詳 情 ；  

( e )  專 業 人 士 在 執 行 職 務 時，應 確 保 受 害 人 的 個 人 資 料 得

到 保 密，同 時 亦 應 遵 從《 個 人 資 料（ 私 隱 ）條 例 》的

規 定 來 處 理 個 人 資 料，即 使 個 案 完 結，也 應 貫 徹 現 行

的 準 則 ； 及  

( f )  受 害 人 的 私 隱 權 應 得 到 尊 重。與 受 害 人 會 見、檢 驗 或

諮 詢 時，應 在 能 夠 保 障 受 害 人 保 密 權 和 維 護 其 尊 嚴 的

環 境 下 進 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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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處理受害人的需要時所持的專業態度  

(g )  必 須 以 尊 重 和 體 諒 的 態 度 對 待 受 害 人 ；  

( h )  必 須 以 冷 靜 的 態 度 對 待 受 害 人，不 要 將 事 件 的 責 任 歸

咎 於 受 害 人 ；  

( i )  不 論 受 害 人 的 身 分 或 行 為，專 業 人 士 均 應 對 受 害 人 持

接 納、開 明 和 非 批 判 的 態 度，避 免 強 加 己 見 或 堅 持 受

害 人 需 要 按 指 示 行 事。同 時，專 業 人 士 應 確 保 受 害 人

能 夠 得 到 協 助，並 且 應 避 免 不 自 覺 地 令 受 害 人 感 到 失

望 或 顯 出 批 判 的 態 度，因 為 這 樣 或 會 妨 礙 受 害 人 繼 續

尋 求 協 助 ；  

( j )  專 業 人 士 應 接 納 受 害 人 感 到 的 無 助 及 混 亂，並 時 刻 表

現 出 關 懷 的 態 度 ；  

( k )  不 要 因 為 受 害 人 冷 靜 的 表 現 而 懷 疑 性 侵 犯 事 件 是 否

確 曾 發 生 ；  

( l )  除 非 有 證 據 證 明 相 反 的 情 況，否 則 應 將 每 宗 聲 稱 發 生

性 暴 力 事 件 的 舉 報 視 為 屬 實 ；  

(m)  性 暴 力 受 害 人 往 往 可 能 因 為 未 能 意 識 到 現 有 的 選 擇

及 掌 握 足 夠 的 資 料，而 無 法 作 出 有 根 據 的 決 定。專 業

人 士 應 該 掌 握 可 提 供 的 服 務 和 有 關 法 例，同 時 亦 應 明

白 受 害 人 在 承 受 壓 力 下 ， 可 能 更 加 需 要 支 持 和 協 助 ；  

( n )  確 定 其 他 可 提 供 服 務 的 機 構，並 在 有 需 要 及 受 害 人 同

意 下，作 出 適 切 的 轉 介。此 外，應 不 時 諮 詢 專 業 機 構

和 人 士，並 協 調 各 方 面 的 服 務 以 協 助 受 害 人。為 了 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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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 混 亂 和 重 複，應 先 行 詢 問 舉 報 者 或 受 害 人 是 否 已 經

聯 絡 其 他 部 門 和 機 構 ；  

( o )  受 害 人 或 未 能 清 楚 回 答 提 問 ， 又 或 不 大 主 動 提 供 資

料，專 業 人 士 必 須 保 持 耐 性 和 予 以 體 諒，並 在 有 需 要

時 安 慰 受 害 人 ；  

( p )  應 將 關 於 事 件 的 資 料 妥 為 存 檔，記 錄 事 件 的 細 節 和 受

害 人 身 體 受 傷 的 情 況。同 時，應 清 楚 註 明 受 害 人 需 要

的 服 務 ， 確 保 可 及 時 介 入 並 提 供 協 助 ；  

( q )  專 業 人 士 在 處 理 涉 及 家 庭 內 的 性 侵 犯 個 案 時，應 特 別

注 意 受 害 人 可 能 忽 略 或 沒 有 留 意 的 潛 在 危 險，因 此 應

考 慮 所 有 可 供 受 害 人 選 擇 的 做 法，以 確 保 受 害 人 的 安

全。例 如：倘 若 受 害 人 不 願 意 離 家，便 應 與 受 害 人 商

量 ， 以 作 出 一 些 確 保 其 安 全 的 安 排 ； 及  

( r )  在 經 歷 性 暴 力 行 為 後，受 害 人 可 能 會 出 現 一 些 不 同 程

度 和 種 類 的 心 理 困 擾 ， 例 如 出 現 焦 慮 症 ( A n x i e t y  

D i s o r d e r s ) ， 特 別 是 創 傷 後 壓 力 症 ( P o s t - t r a u m a t i c  

S t r e s s  D i s o r d e r )、 情 感 性 失 調 ( A f f e c t i v e  D i s o r d e r s )、

解 離 性 與 焦 慮 性 失 調 ( D i s s o c i a t i v e  D i s o r d e r )等 。 為 了

幫 助 受 害 人 克 服 創 傷，可 轉 介 受 害 人 接 受 臨 床 心 理 服

務。如 受 害 人 在 精 神 上 受 到 嚴 重 困 擾，專 業 人 士 或 需

轉 介 他 ／ 她 們 接 受 精 神 科 的 服 務 。  

受害人的知情權  

( s )  應告知受害人獲得社署及非政府機構服務的權利；及  



 

( t )  應告知受害人索取有關個案資料的權利。社工、警方、

醫 護 人 員 、 法 律 界 人 士 及 其 他 服 務 提 供 者 ， 均 應 根 據

公開資料守則及個人資料 (私隱 )條例提供有關資料。  

跨專業合作  

(u )  應 採 取 跨 專 業 合 作 的 模 式。專 業 人 士 應 採 取 積 極 主 動

的 做 法 協 助 受 害 人，確 保 與 其 他 專 業 人 士 緊 密 合 作 和

協 調，盡 量 避 免 要 受 害 人 不 斷 複 述 痛 苦 的 經 歷，並 確

保 向 受 害 人 提 供 適 當 的 支 援 和 協 助 。  

《罪行受害者約章》  

(v )  《 罪 行 受 害 者 約 章 》 訂 明 罪 行 受 害 人 的 權 利 與 責 任 ，

協 助 受 害 人 的 工 作 人 員 應 加 以 遵 循 ；  

(w)  專 業 人 士 應 鼓 勵 並 盡 力 協 助 受 害 人 盡 快 向 警 方 舉 報

有 關 事 件。如 果 受 害 人 不 願 意 舉 報 事 件，應 了 解 箇 中

原 因 並 盡 可 能 加 以 處 理。無 論 受 害 人 決 定 向 警 方 舉 報

事 件 與 否 ， 專 業 人 士 都 應 關 懷 及 支 持 受 害 人 ；  

( x )  應 建 議 受 害 人，為 保 障 他 ／ 她 在 法 律 上 的 權 益，在 被

侵 犯 後 非 常 重 要 的 是 盡 快 前 往 醫 院 接 受 檢 驗，以 便 保

留 證 據 向 警 方 舉 報 事 件 ；  

( y)  應 告 訴 受 害 人 往 後 需 要 進 行 的 步 驟，並 向 受 害 人 解 釋

為 何 要 向 他 ／ 她 詢 問 某 些 問 題 及 隨 後 的 處 理 程 序。同

時，亦 應 向 受 害 人 說 明 專 業 人 士 所 擔 當 的 角 色，以 及

清 楚 解 釋 例 如 檢 驗 及 若 干 程 序 等 的 重 要 性 和 用 意，讓

受 害 人 知 道 這 樣 做 是 為 其 最 佳 利 益 着 想 。 如 有 需 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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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 先 徵 得 受 害 人 同 意 並 予 以 記 錄 ； 及  

( z )  應 告 知 受 害 人 其 個 案 各 方 面 的 進 展。如 果 有 任 何 關 於

處 理 個 案 的 決 定（ 例 如 申 請 有 關 服 務 的 結 果 或 撤 銷 控

罪 ），必 須 通 知 受 害 人，並 向 他 ／ 她 解 釋 有 關 決 定 的

原 因 。  

提升員工的才能  

( aa)  有關部門及服務 提 供者 應 為前 線 專 業人 員 安排 合 適的

訓 練 。 訓 練 內 容 應 包 括 此 指 引 所 載 的 程 序 、 跨 專 業 合

作 及 其 他 適 用 於 個 別 專 業 的 技 巧 ／ 知 識 ， 如 ： 性 別 敏

感度及處理性暴力個案的敏感度。  

個案主管  

5 .  在 大 多 數 情 況，並 在 受 害 人 同 意 下，處 理 性 暴 力 個 案 的 個

案 主 管 會 由 東 華 三 院 營 辦 的 綜 合 危 機 介 入 及 支 援 中 心（ 下 稱「 芷

若 園 」）（ 見 附 件 I）的 專 責 社 工 1擔 任。不 過，其 他 社 工 亦 可 能

會 擔 任 個 案 主 管 的 角 色。在 這 種 情 況 下，有 關 的 社 工 應 參 考 下 文

所 述 個 案 主 管 的 角 色 來 處 理 個 案，並 在 有 需 要 時 向 受 害 人 提 供 適

切 的 援 助 。  

個 案 主 管 的 角 色  

6 .  個 案 主 管 在 處 理 性 暴 力 個 案 時，擔 當 着 一 個 相 當 重 要 的 角

色。一 般 而 言，個 案 主 管 負 責 協 調 由 不 同 部 門 ／ 單 位 向 受 害 人 提

供 的 服 務，並 向 受 害 人 提 供 即 時 支 援，以 讓 受 害 人 在 一 個 方 便 、

安 全、保 密 及 受 保 護 的 環 境 及 過 程 中 得 到 服 務。個 案 主 管 必 須 清

                                                 
1由東華三院「芷若園」的專責社工提供 24 小時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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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 地 向 受 害 人 解 釋 隨 後 進 行 每 項 程 序 的 目 的，使 受 害 人 有 充 份 的

心 理 準 備 。  

7 .  個 案 主 管 的 主 要 工 作 包 括 ：  

( a )  提 供 危 機 介 入 服 務，包 括 外 展 服 務、情 緒 支 援 和 輔 導

服 務 ， 以 及 陪 同 受 害 人 完 成 各 項 所 需 程 序 ；  

( b )  透過指 定 的 聯 絡 電 話 號 碼，主 動 與 各 有 關 部 門 和 機 構

（ 包 括 醫 院 和 警 署 ）聯 絡 及 在 有 需 要 時，陪 同 受 害 人

接 受 經 協 調 後 的 各 項 程 序；例 如：安 排 即 時 接 受 醫 療

服 務、向 警 方 舉 報 事 件、錄 取 供 詞、法 醫 檢 驗、辨 認

疑 犯 、 返 回 案 發 現 場 ， 以 及 在 進 行 上 述 各 項 程 序 時 ，

陪 伴 受 害 人 進 行 其 他 可 能 需 要 完 成 的 步 驟 ；  

( c )  協 助 受 害 人 安 排 跟 進 服 務，包 括 接 受 醫 療 跟 進 服 務 及

在 有 需 要 時 陪 伴 受 害 人 ；  

( d )  安 排 ／ 轉 介 受 害 人 接 受 其 他 服 務，例 如：短 期 住 宿 服

務、房 屋 援 助、臨 床 心 理 服 務、法 律 援 助 及 支 援 小 組

等 ；  

( e )  協 助 受 害 人 向 警 方、醫 院 或 律 師（ 視 乎 何 者 適 用 而 定 ）

查 詢 個 案 的 大 概 進 展，以 確 保 受 害 人 知 悉 所 須 的 程 序

和 他 ／ 她 享 有 的 權 利 ；  

( f )  如 有 需 要，在 進 行 法 律 程 序 時 向 受 害 人 提 供 支 援；及  

( g )  照 顧 遭 受 性 暴 力 事 件 影 響 的 受 害 人 及 其 家 人 ／ 重 要

人 士 的 其 他 福 利 需 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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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雖 然 個 案 主 管 在 協 助 受 害 人 的 過 程 中 會 全 面 支 持 受 害

人，但 同 樣 重 要 的 是 如 事 件 已 向 警 方 舉 報，個 案 主 管 便 應 保 持 中

立，以 免 影 響 受 害 人 的 供 詞 及 減 低 其 在 檢 控 過 程 中 作 為 證 人 的 可

信 性。個 案 主 管 亦 不 應 向 受 害 人 收 集 證 據 或 調 查 性 暴 力 事 件 的 詳

情，或 者 在 處 理 個 案 時，以 任 何 方 式 慫 恿、指 導 或 意 圖 影 響 證 人。 

9 .  由 於 性 暴 力 受 害 人 極 有 可 能 出 現 創 傷 後 壓 力 症，因 此 他 ／

她 們 往 往 傾 向 於 在 重 拾 信 心 的 一 段 時 間 後，才 會 向 個 案 主 管 披 露

更 多 資 料。假 如 該 等 資 料 可 能 對 調 查 或 檢 控 有 實 質 的 幫 助，而 從

未 告 知 警 方 的 話 ， 個 案 主 管 便 應 建 議 受 害 人 向 警 方 披 露 該 等 資

料。但 是，倘 若 披 露 該 等 資 料 是 有 關 於 防 止 ／ 偵 測 罪 行、拘 捕 ／

檢 控 犯 罪 者，或 排 除 ／ 糾 正 不 合 法 行 為 等，則 可 根 據《 個 人 資 料

（ 私 隱 ）條 例 》（ 第 4 8 6章 ）第 5 8 ( 2 )條 獲 得 豁 免 而 不 受 保 障 資 料

的 第 3原 則 所 管 限 。 在 這 種 情 況 下 ， 個 案 主 管 應 與 警 方 聯 絡 。  

10 .  此 外 ， 向 受 害 人 提 供 輔 導 或 治 療 服 務 的 專 業 人 士 應 留 意 ，

警 方 有 可 能 需 要 向 他 們 錄 取 口 供 ， 以 及 在 其 後 的 法 律 程 序 中 作

供。待 警 方 所 有 的 調 查 工 作 及 所 有 的 法 律 程 序 完 結 後，為 受 害 人

接 受 創 傷 後 輔 導 服 務 的 限 制 才 可 撤 銷。個 案 主 管 應 繼 續 照 顧 受 害

人 ， 並 在 有 需 要 時 向 他 ／ 她 提 供 輔 導 和 支 援 。  

 

以跨專業合作模式處理性暴力個案  

11 .  性暴力受害人的需要各 有 不 同 ， 包 括：  

( a )  檢 驗 及 治 療 身 體 ： 治 療 身 體 損 傷 或 經 由 性 接 觸 傳 染 的

疾病，及避孕服務；  

( b )  向警方舉報事件： 進 行 刑 事 調 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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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  法醫檢驗：收集 法 醫 證 據 ；  

( d )  檢控：循司法程 序 檢 控 疑 犯；  

( e )  情 緒 需 要 ： 讓 受 害 人 有 安 全 感 、 感 到 有 別 人 支 持 、 表

達感受及知道「 下 一 項 程 序 是 甚 麼 」；  

( f )  輔導和心理服務： 如 有 需 要 ， 安 排 評 估 及 ／ 或 治 療；  

( g )  從創傷中復原過來；  

( h )  法律意見和安排法 律 援 助 ： 進 行 司 法 程 序；  

( i )  庇護中心：安排 臨 時 居 所；  

( j )  經濟援助：彌補 因 事 件 造 成 的 損 害 或 損 失 ； 及  

( k )  如 已 向 警 方 舉 報 事 件 ， 應 告 知 受 害 人 的 權 利 ， 包 括 申

請暴力及執法傷 亡 賠 償 的 權 利。  

12 .  性 暴 力 受 害 人 可 能 在 不 同 時 間 接 觸 不 同 的 專 業 人 士 。 因

此 ， 所 有 參 與 協 助 性 暴 力 受 害 人 的 人 員 的 相 互 合 作 是 十 分 重 要

的；他們亦應把受害人、其家 人 及 其 他 受 影 響 人 士 轉 介 予 有 關 機

構，以便安排所需服務或跟進。  

 
 
處理性暴力個案的程序  

13 .  性暴力受害人通常會 接 觸 以 下 的 部 門 或 機 構：  

( a )  醫院的急症室；  

( b )  香港警務處；  

( c )  衞生署的法醫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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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  社會福利署；  

( e )  非 政 府 機 構 （ 例 如 「 芷 若 園 」 、 綜 合 家 庭 服 務 中 心 、

學 校 社 會 工 作 服 務 單 位 、 家 庭 危 機 支 援 中 心 、 婦 女 庇

護中心等）；  

( f )  律政司；及  

( g )  法律援助署。  

14 .  受 害 人 可 能 希 望 接 受 其 他 機 構 （ 例 如 風 雨 蘭 性 暴 力 危 機 支

援 中 心 (女 性 性 暴 力 受 害 人 ／ 倖 存 者 服 務 ） （ 下 稱 風 雨 蘭 ） （ 見

附件 I I）及香港家 庭計劃指導 會（ 下 稱「 家 計 會」）（ 見 附 件 I I I））

所提供的服務。如受害人希望 獲 得 有 關 服 務，專 業 人 士 可 把 受 害

人轉介予上述機構。  

 
 
其他相關指引  

15 .  當 局 現 行 使 用 兩 套 有 關 處 理 虐 待 兒 童 及 虐 待 配 偶 ／ 同 居 情

個案的程序指引。假如性侵犯 個 案 受 害 人 的 年 齡 在 18歲 以 下，便

應根據《保護兒童免受虐待 —多 專 業 合 作 程 序 指 引 (二 零 二 零 年 修

訂 版 )》 處 理 。 假 如 虐 待 配 偶 ／ 同 居 情 侶 個 案 涉 及 性 暴 力 事 件 ，

則 應 根 據 《 處 理 親 密 伴 侶 暴 力 個 案 程 序 指 引 （ 二 零 一 一 年 修 訂

版）》處理。隨後的章節列 出 各 有 關 部 門 及 機 構 在 處 理 受 害 人 年

齡在 18歲或以上的性暴力個 案 時 ， 應 依 循 的 程 序 步 驟 。  



 

I .  醫院管理局  
 

16 .  性 暴 力 受 害 人 可 能 會 自 行 前 往 或 經 警 方 、 社 工 、 其 他 醫 生

等不同途徑轉介到醫管局轄下 的 醫 院。受 害 人 在 經 歷 不 幸 事 件 後

往往承受很大壓力，醫療專業 人 員 在 替 受 害 人 檢 驗 時，必 須 盡 量

避免使受害人感到傷痛，並且 要 以 關 懷 體 諒 的 態 度、技 巧 及 具 敏

感度地去了解事件的經過。由 於 醫 院 或 診 所 通 常 是 受 害 人 第 一 個

接觸到的地方，醫療專業人員 如 何 對 待 受 害 人，對 受 害 人 將 怎 樣

面對事件及其後參與有關程序 十 分 重 要；因 此，應 盡 可 能 依 循 以

下的原則處理個案：  

 

原則  

( a )  受害人不應因有關程序而受到進一步不必要的創傷；  

( b )  檢驗身體的次數必 須 減 至 最 少；  

( c )  盡 量 減 少 受 害 人 與 不 同 專 業 人 士 會 面 的 次 數 ， 應 在 受

害 人 的 同 意 下 ， 盡 可 能 與 有 關 人 士 共 用 就 該 宗 性 暴 力

事 件 收 集 得 到 的 資 料 。 如 有 需 要 ， 應 安 排 向 有 關 的 專

業 人 士 進 行 個 案 諮 詢 及 ／ 或 由 有 關 的 專 業 人 士 一 同 會

見受害人；  

( d )  為 保 障 受 害 人 的 私 隱 ， 只 有 相 關 人 員 才 可 在 徵 得 受 害

人的同意下查閱其 資 料 ； 及  

( e )  如 受 害 人 是 一 名 精 神 上 無 行 為 能 力 的 人 士 ， 在 有 需 要

的 情 況 下 ， 或 可 把 性 侵 犯 事 件 通 知 其 非 施 暴 的 父 母 、

監護人或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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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症室  

17 .  醫 管 局 轄 下 醫 院 的 所 有 急 症 室 ， 均 會 在 有 需 要 時 ， 為 性 暴

力受害人提供所需的緊急醫療 服 務，包 括 身 體 檢 驗 和 身 體 損 傷 治

理、事後避孕，以及經由性 接 觸 傳染 的 疾 病（ 例 如 乙 型 肝 炎 ）的

檢查及預防治療。為盡快協助 及 支 援 受 害 人，個 案 主 管 或 警 方 可

先致電有關急症室的指定聯絡 電 話（ 見 附 件 I V），通 知 急 症 室 受

害人將前來求助。  

18 .  當性暴力受害人到達 急 症 室 時 ， 應 採 取 以 下 步 驟 ：  

( a )  應 盡 可 能 指 派 一 名 同 性 別 護 士 (專 責 護 士 )接 觸 及 安 慰

受 害 人 ， 並 安 排 一 個 可 保 障 受 害 人 私 隱 的 地 方 會 見 他

／她或進行身體檢 驗 ， 以 盡 量 減 輕 受 害 人 的 創 傷 ；  

( b )  如 受 害 人 單 獨 前 來 ， 該 名 專 責 護 士 應 確 定 受 害 人 是 否

想聯絡其家人或朋 友 ， 以 提 供 支 援 ； 及  

( c )  應 向 受 害 人 及 同 行 者 （ 即 家 人 、 朋 友 或 社 工 ） （ 如 有

的 話 ） 詳 細 解 釋 每 項 身 體 檢 驗 程 序 的 目 的 及 其 後 的 程

序 安 排 ， 以 便 同 行 者 協 助 飽 受 創 傷 的 受 害 人 聽 取 或 了

解有關資料。須 詳 細 解 釋 的 事 項 包 括 ：  

( i )  向受害人取得其同意以作身體檢驗 2；  

( i i )  向 受 害 人 解 釋 身 體 檢 驗 包 括 的 項 目 ， 以 及 將 會 需

要 ／ 可 能 需 要 抽 取 的 樣 本 。 讓 受 害 人 知 道 掌 握 事

件 的 細 節 和 正 確 記 錄 檢 驗 結 果 都 是 重 要 的 ， 因 為
                                                 
2如受害人為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人士，可參考此程序指引的第 VI 章節《處理需接受法醫檢驗的精神上

無行為能力的成年性暴力受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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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資料可 能 是 重 要 的 證 據；  

( i i i )  向 受 害 人 解 釋 有 需 要 了 解 其 過 往 的 性 經 驗 和 婦 科

醫 療 記 錄 ， 以 便 確 定 所 需 提 供 的 醫 療 跟 進 服 務 ；

及  

( i v )  通 知 受 害 人 身 體 檢 驗 很 可 能 會 由 一 名 同 一 性 別 的

醫 生 進 行 （ 如 當 時 有 同 一 性 別 的 醫 生 在 場 ） 。如

未 能 安 排 同 性 別 的 醫 生 ， 而 受 害 人 不 願 意 接 受 身

體 檢 驗 ， 建 議 個 案 主 管 向 受 害 人 給 予 支 持 ， 向 其

解 釋 清 楚 ， 並 讓 受 害 人 自 行 選 擇 是 否 接 受 身 體 檢

驗。  

 

轉介社會服務  

19 .  為 了 讓 受 害 人 在 整 個 過 程 中 獲 得 支 援 ， 應 盡 快 向 受 害 人 介

紹 可獲得的社會服務。如受害 人 向 急 症 室 求 助 時 未 獲 社 工 陪 同 ，

專 責護士經考慮時間的適當性、受 害 人 的 情 緒 或 身 體 狀 況 後，應

採 取以下步驟：  

( a )  向受害人介紹「芷 若 園 」處理性暴力個案的專責社工所

提供的服務，包括 24小時的外展及危機介入服務；  

( b )  如 受 害 人 同 意 接 受 專 責 社 工 的 服 務 ， 專 責 護 士 應 向 受

害人取得其同意並致電指定 的 24小 時轉介熱 線 3。如 情

況 需 要 ， 專 責 社 工 會 盡 快 前 往 醫 院 ， 提 供 外 展 服 務 。

在 等 待 專 責 社 工 到 場 期 間 ， 專 責 護 士 如 認 為 有 需 要 ，

可 在 醫 院 醫 務 社 工 的 辦 公 時 間 內 ， 尋 求 醫 務 社 工 的 協

                                                 
3指定的 24 小時轉介熱線是指由東華三院「芷若園」為專業人士及轉介人士提供的 24 小時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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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  

( c )  如 受 害 人 的 個 案 現 正 由 社 工 跟 進 ， 而 他 ／ 她 又 希 望 得

到 該 名 社 工 的 支 援 ， 則 應 盡 快 和 盡 力 聯 絡 有 關 社 工 ；

及  

( d )  另 外 ， 受 害 人 亦 可 選 擇 接 受 醫 務 社 工 或 其 他 非 政 府 機

構 提 供 的 服 務 ， 例 如 風 雨 蘭 及 家 計 會 的 服 務 。 不 過 ，

有 些 受 害 人 可 能 因 對 有 關 程 序 存 有 疑 慮 和 誤 解 ， 例 如

擔 心 個 人 資 料 外 泄 ， 不 願 意 向 不 同 人 士 複 述 事 件 等 ，

而 拒 絕 接 受 任 何 社 會 服 務 。 專 責 護 士 應 盡 量 令 受 害 人

安 心 ， 並 盡 量 消 除 其 疑 慮 。 如 受 害 人 仍 堅 拒 接 受 任 何

社 會 服 務 ， 則 應 尊 重 他 ／ 她 的 意 願 ； 但 仍 應 向 受 害 人

提 供 「 芷 若 園 」 專 責 社 工 的 服 務 資 料 以 供 參 考 ， 讓 他

／她日後改變主 意 時 亦 可 尋 求 協 助 。  

 

向警方舉報事件  

20 .  有 些 受 害 人 已 向 警 方 舉 報 事 件 ， 而 警 方 亦 會 進 行 調 查 和 錄

取口供等程序。不過，有一 些 受 害 人 向 醫 療 專 業 人 員 求 助 時，仍

未向警方舉報事件，這時候專 責 護 士 ／ 個 案 主 管 應適 當 地 採 取 以

下步驟：  

( a )  應鼓勵所有受害人 向 警 方 舉 報 事 件；  

( b )  應 建 議 受 害 人 盡 早 報 警 ， 因 為 物 證 和 環 境 證 據 均 需 要

盡快收集，而這 些 證 據 於 日 後 可 能 有 重 要 的 用 途 ；  

( c )  如 受 害 人 拒 絕 向 警 方 舉 報 事 件 ， 應 了 解 箇 中 原 因 、 顧

慮或擔憂，但應 避 免 強 迫 受 害 人 報 警；  
- 15 - 

 



(d )  如受害人對報警 猶 豫 不 決，應 給 予 受 害 人 安 慰 和 支 持； 

( e )  如 受 害 人 已 決 定 報 警 ， 便 應 盡 可 能 提 供 一 切 可 行 的 協

助 ， 如 可 透 過 醫 院 警 崗 的 當 值 警 員 或 直 接 聯 絡 指 定 的

聯 絡 人 （ 即 有 關 警 署 的 值 日 官 ） （ 有 關 電 話 號 碼 見 附

件 V）報案；  

( f )  無 論 受 害 人 如 何 決 定 ， 也 應 繼 續 關 懷 和 支 持 受 害 人 ；

及  

( g )  就精神上無行為能 力 的 人 士而 言，應 引 用《 根 據〈 19 95

年 刑 事 訴 訟 程 序 （ 修 訂 ） 條 例 〉 新 規 定 給 社 工 處 理 精

神上無行為能力 成 年 人 的 程 序 指 引 》的 附 錄 3 . 4（《 向

警 方 舉 報 關 於 精 神 上 無 行 為 能 力 人 士 的 案 件 須 知 》 ）

處理個案（見附 件 VI）。  

 

法醫檢驗  

21 .  如 受 害 人 已 向 警 方 舉 報 事 件 ， 警 方 會 按 情 況 需 要 安 排 進 行

法醫檢驗。當受害人在急症 室 接 受 身 體 檢 驗 和 醫 療 治 理 後，法 醫

科醫生會在醫院或法醫科的檢 驗 室 收 集 證 據。如 需 要 在 醫 院 收 集

證據，急症室的專責護士〔或 病 房 醫 生（ 如 病 人 已 入 院 ）〕應 聯

絡警方（如個案仍未交由個 案 主 管 處 理 ）。專 責 護 士 會 在 考 慮 到

需要保障受害人私隱的情況下，安 排 適 當 的 地 方，讓 法 醫 科 醫 生

進行法醫檢驗及讓警方錄取供 詞。如 需 要 在 法 醫 科 的 檢 驗 室 進 行

法醫檢驗，警方 會安排交通工 具，並 護 送 受 害 人 前 往 該 處。然而，

如受害人仍有醫療需要，警方 可聯 絡個案 主管 及／ 或為受 害人安

排進一步的醫療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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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跟進服務  

22 .  在 醫 院 接 受 初 步 醫 療 服 務 後 ， 受 害 人 可 能 須 要 接 受 為 期 約

六 個 月 的 跟 進 治 療 ， 例 如 性 病 及 ／ 或 愛 滋 病 檢 查 及 其 他 婦 科 治

療。受害人的跟進療程將由 四 間 指 定 性 暴 力 診 所 （ 見 附 件 VI I）

提供，而主診醫生會在受害人 的 同 意 下，為 其 提 供 醫 療 轉 介。個

案主管於接到轉介後，便會根 據 受 害 人 的 意 願 和 選 擇，協 助 他 ／

她向所選的其中一間指定性暴 力 診 所 預 約 跟 進 服 務。轉 介 表 格 印

有指定性暴力診所的聯絡點 及 電 話 號 碼 。  

23 .  受 害 人 一 般 可 由 首 次 到 急 症 室 求 助 起 計 兩 星 期 內 獲 指 定 性

暴力診所提供跟進服務。有關 診 所 會 盡 可 能 安 排 一 名 指 定 的 同 性

別的醫生為受害人診治，評估 事 件 對 受 害 人 造 成 的 後 遺 生 理 及 ／

或心理創傷，並為其進行性病 檢 查。如 臨 床 情 況 顯 示 受 害 人 有 需

要覆診，亦會安排他／她繼 續 到 該診 所 接 受 跟 進 服 務。  

 

轉介予其他專業人士  

24 .  如 受 害 人 的 情 緒 過 於 激 動 ， 可 暫 停 進 行 身 體 檢 驗 ， 直 至 他

／她的情緒穩定下來為止。視 乎 受 害 人 的 情 況、主 診 醫 生 的 診 斷

及 個 案 主 管 的 意 見 ， 受 害 人 可 被 轉 介 接 受 臨 床 心 理 或 精 神 科 服

務 。 在 作 出 有 關 轉 介 時 ， 醫 生 應 向 接 收 個 案 的 單 位 提 供 所 需 資

料，以免受害人需複述傷痛的 經 歷。  

 

醫院病房  

25 .  如 住 院 病 人 在 入 住 病 房 後 才 透 露 曾 遭 遇 性 暴 力 事 件 ， 護 士

／醫生應向其上級報告，而上 級 職 員 應 決 定 是 否 需要 為 受 害 人 進

行身體檢驗，或徵詢婦科醫生 意 見，並 遵 照 上 文 第 19至 24段 所 述
- 17 - 

 



- 18 - 
 

的各個 步驟 處理 個案。這良好工作手則亦適用於其他醫療服務提

供者。  



II .  香港警務處  

引言  

26 .  性 暴 力 受 害 人 、 其 家 人 、 親 屬 或 公 眾 人 士 均 可 能 致 電 99 9

求助電話、親身到達警署、醫 院 警 崗 或 可 向 個 別 警 務 人 員 舉 報 性

暴力事件，而醫生、社工、立 法 會 議 員 或 區 議 員 等，亦 可 轉 介 舉

報個案。各有關 警署的值日 官 已 獲 指 定 為 負 責 接 收 性 暴 力 事 件 舉

報的人員。  

27 .  接 獲 舉 報 後 ， 警 方 會 在 方 便 受 害 人 及 有 充 份 私 隱 的 合 適 地

點進行初步調查，例如警署、醫 院 或 社 工 辦 公 室。若 受 害 人 身 處

醫院之內，警務 人員應與護 理 人 員 ／ 個 案 主 管 商 討 安 排 合 適 地 點

進行所需程序，例如會面、錄 取 口 供 或 法 醫 檢 驗 等。在 沒 有 個 案

主管或護理人員的情況下，如 有 需 要，警 務 人 員 可 以 致 電 指 定 轉

介 熱線徵詢「芷 若園」社工的 意 見，安 排 為 受 害 人 提 供 即 時 支 援，

或協助安排有充份 私隱的合適 地 點 進 行 會 面、錄 取 口 供 及 ／ 或 法

醫檢驗。  

28 .  由 於 性 暴 力 受 害 人 往 往 最 先 接 觸 警 方 ， 警 務 人 員 如 何 對 待

受害人，對他／她們日後能否 面 對 事 件 和 協 助 調 查 工 作，均 十 分

重要。因此，警務人員必須以 關 懷、體 諒、謹 慎 細 心 的 態 度 對 待

受害人。警務人員應盡可能依 循 以 下 原 則 處 理 個 案 ︰  

 

原則  

( a )  調查過程應避免增 加 受 害 人 的 創 傷；  

( b )  最 先 接 觸 受 害 人 的 警 務 人 員 必 須 詳 盡 記 錄 受 害 人 口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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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事 件 經 過 。 雖 然 這 些 資 料 不 是 一 份 正 式 錄 取 的 證 人

口 供 ， 但 在 透 過 及 早 舉 報 的 情 況 下 ， 有 可 能 會 成 為 實

質 及 重 要 的 證 據 。 警 務 人 員 也 可 以 問 及 受 害 人 一 些 重

點 以 防 止 他 ／ 她 受 到 二 次 傷 害 ， 以 及 取 得 受 害 人 的 同

意以轉介他／她 至 「 芷 若 園 」 的專 責 社 工；  

( c )  與 受 害 人 進 行 調 查 會 面 和 為 其 錄 取 口 供 的 次 數 應 減 至

最少；  

( d )  為 保 障 受 害 人 的 私 隱 ， 只 有 和 案 件 相 關 的 人 員 才 可 在

徵得受害人的同 意 下 查 閱 其 資 料 ；  

( e )  受 害 人 的 資 料 應 絕 對 保 密 ， 以 確 保 未 經 授 權 人 士 不 會

得知有關資料；及  

( f )  如 警 務 人 員 最 先 接 觸 受 害 人 ， 應 向 受 害 人 介 紹 有 個 案

主 管 跟 進 的 支 援 服 務 ， 確 保 受 害 人 能 盡 快 獲 得 適 切 的

援助。  

 

初步調查  

29 .  接獲性 暴力 事件 舉報時 ， 警 務 人 員 應 以 體 諒 關 懷 的 態 度 對

待受害人，並採取以下行動：  

( a )  警 署 接 獲 受 害 人 親 身 舉 報 後 ， 應 立 即 護 送 受 害 人 到 一

間 獨 立 及 無 人 佔 用 的 房 間 ， 並 按 受 害 人 的 意 願 讓 其 家

人或朋友陪伴他／ 她；  

( b )  警 務 人 員 如 在 戶 外 值 勤 時 接 獲 不 同 性 別 的 受 害 人 舉 報

性 罪 行 ， 應 只 向 受 害 人 提 問 必 須 的 問 題 ， 以 確 定 受 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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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是 否 即 時 需 要 醫 療 服 務 ， 以 及 犯 案 者 是 否 仍 在 現 場

附 近 等 問 題 。 此 外 ， 該 名 警 務 人 員 亦 應 視 乎 情 況 ， 盡

快 安 排 把 受 害 人 送 往 醫 院 或 附 近 警 署 ， 由 同 性 別 的 護

士或警務人員繼 續 跟 進 其個 案；  

( c )  應 在 切 實 可 行 的 情 況 下 ， 盡 快 安 排 受 害 人 與 接 受 過 處

理 性 暴 力 受 害 人 訓 練 的 同 性 別 的 警 務 人 員 會 面 。 在 等

待 該 名 警 務 人 員 到 達 時 ， 應 由 在 場 的 任 何 一 名 同 性 別

的 警 務 人 員 詢 問 受 害 人 的 個 人 資 料 ， 並 確 保 不 會 忽 略

受害人的即時醫 療 服 務 需 要；  

( d )  由 於 在 報 案 室 或 刑 事 調 查 單 位 辦 公 室 內 有 其 他 人 士 在

場 ， 故 不 應 在 該 等 地 方 要 求 受 害 人 講 述 事 件 經 過 ， 亦

應盡量避免由不 同 性 別 的警 務 人 員 直 接 會 見 受 害 人；  

( e )  進 行 初 步 調 查 時 ， 受 害 人 應 由 同 性 別 的 警 務 人 員 全 程

陪 伴 ， 而 在 男 性 警 務 人 員 調 查 任 何 涉 及 性 暴 力 案 件 的

女 性 受 害 人 時 ， 應 確 保 她 們 在 整 個 調 查 過 程 中 有 女 性

警務人員在場；  

( f )  如 指 稱 的 性 侵 犯 事 件 是 在 舉 報 前 7 2小 時 內 發 生 ， 應 通

知 法 醫 科 醫 生 ， 並 即 時 為 受 害 人 安 排 進 行 法 醫 檢 驗 。

若 未 能 即 時 安 排 同 性 別 的 法 醫 科 醫 生 而 令 受 害 人 對 接

受 法 醫 檢 驗 感 到 猶 豫 ， 警 務 人 員 應 向 受 害 人 解 釋 其 情

況 及 讓 受 害 人 選 擇 是 否 繼 續 接 受 法 醫 檢 驗 。 個 案 主 管

會全程陪伴受害人；  

( g )  如 受 害 人 受 傷 或 要 求 接 受 醫 療 服 務 ， 應 先 把 受 害 人 送

往 醫 院 治 理 ， 並 應 視 乎 情 況 通 知 法 醫 科 醫 生 。 護 送 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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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 人 前 往 醫 院 的 警 務 人 員 ， 應 通 知 急 症 室 醫 生 或 護 理

人 員 ， 法 醫 科 醫 生 會 否 就 指 稱 的 性 侵 犯 事 件 親 自 到 醫

院 檢 驗 受 害 人 ， 以 免 受 害 人 要 接 受 兩 次 檢 驗 ； 另 外 ，

有 關 警 務 人 員 亦 應 與 急 症 室 醫 生 或 護 理 人 員 商 議 ， 安

排 合 適 地 點 讓 法 醫 科 醫 生 進 行 法 醫 檢 驗 。 如 需 要 在 法

醫 科 的 檢 驗 室 進 行 法 醫 檢 驗 ， 警 方 會 安 排 交 通 工 具 ，

並護送受害人前 往 該 處 ；及  

( h )  受 害 人 如 因 受 驚 過 度 或 情 緒 問 題 ， 未 能 提 供 條 理 清 晰

的 供 詞 ， 便 應 考 慮 尋 求 警 方 高 級 臨 床 心 理 學 家 的 意 見

和協助。  

30 .  當 局 現 行 有 兩 套 分 別 處 理 虐 待 兒 童 及 虐 待 配 偶 ／ 同 居 情 侶

個案的程序指引。假如性侵犯 個 案 受 害 人 的 年 齡 在 1 8 歲 以 下 ，

便應根據《保護兒童免受虐待 —多 專 業 合 作 程 序 指 引 (二 零 二 零 年

修 訂 版 )》 處 理 。 假 如 虐 待 配 偶 ／ 同 居 情 侶 個 案 涉 及 性 暴 力 ， 則

應根據《處理親密伴侶暴力個 案 程 序 指 引（ 二 零 一 一 年 修 訂 版 ）》

處理。  

（註：  警務人員亦可參考《 警 方 程 序 手 冊 》第 3 4- 02章、第 34- 04

章，以及第 34- 10章至 第 34- 12章 訂 定 的 處 理 程 序 。 ）  

 

轉介社會服務  

31 .  警務人員應：  

( a )  盡快向 受 害 人 介 紹 「 芷 若 園 」 處 理 性 暴 力 個 案 的 專 責

社 工 所 提 供 的 服 務 ， 包 括 2 4小 時 的 外 展 及 危 機 介 入 服

務，以及派發為性 暴 力 受 害 人 提 供 的 單 張 ( P o l . 11 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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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受害人對之後 的 程 序 做 好 心 理 準 備；  

( b )  如 受 害 人 同 意 接 受 專 責 社 工 的 服 務 ， 應 致 電 指 定 的 24

小 時 轉 介 熱 線 。 專 責 社 工 會 按 情 況 需 要 盡 快 前 往 案 發

現場／警署／醫院 ， 以 提 供 外 展 服 務；  

( c )  如 受 害 人 的 個 案 現 正 由 社 工 跟 進 ， 而 他 ／ 她 又 希 望 得

到 該 名 社 工 的 支 援 ， 則 應 盡 快 和 盡 力 聯 絡 該 名 社 工 。

但如果未能聯絡該 名 社 工 ， 也可 以 聯 絡 專 責 社 工 ；  

( d )  另外，受害 人 亦 可 選 擇 接 受 其 他 非 政 府 機 構 所 提 供 的

服 務 ， 例 如 風 雨 蘭 及 家 計 會 的 服 務 。 不 過 ， 有 些 受 害

人 可 能 因 對 有 關 程 序 存 有 疑 慮 和 誤 解 ， 例 如 擔 心 個 人

資 料 外 泄 ， 不 願 意 向 不 同 人 士 複 述 事 件 等 ， 而 拒 絕 接

受 任 何 社 會 服 務 。 警 務 人 員 應 盡 量 令 受 害 人 安 心 ， 並

盡 量 消 除 他 ／ 她 的 疑 慮 。 如 受 害 人 仍 堅 拒 接 受 任 何 社

會 服 務 ， 必 須 尊 重 他 ／ 她 的 意 願 ； 但 仍 應 向 他 ／ 她 提

供專責社工的服 務 資 料（ 見 附 件 I）和《 罪 案 受 害 人 和

證 人 的 權 利 》 單 張 ， 以 供 參 考 ， 讓 他 ／ 她 日 後 改 變 主

意時亦可尋求協 助 ； 及  

( e )  有 關 女 性 受 害 人 的 案 件 ， 如 證 據 顯 示 施 暴 者 曾 經 射

精 ， 受 害 人 可 能 會 有 受 孕 的 危 險 ； 因 此 ， 在 可 行 情 況

下 ， 應 在 受 害 人 聲 稱 遭 受 性 侵 犯 後 盡 早 (72小 時 內 )轉

介 受 害 人 到 醫 院 急 症 室 接 受 事 後 避 孕 和 預 防 性 病 服

務 。 醫 院 急 症 室 亦 會 就 有 關 可 能 染 上 的 性 病 提 供 醫 療

建 議 。 這 些 有 關 的 服 務 應 由 同 性 別 的 警 務 人 員 告 知 受

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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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警 務 人 員 亦 可 參 考 《 刑 事 調 查 手 冊 》 第 18- 1 7章 訂 定 的 處

理程序。）  

 

法醫／醫療檢驗  

32 .  進 行 任 何 醫 療 及 ／ 或 法 醫 檢 驗 時 ， 必 須 以 受 害 人 的 健 康 和

福 祉 為 大 前 題 。 有 關 人 員 不 應 要 求 受 害 人 重 複 講 述 受 侵 犯 的 經

過，並應把有關檢驗的次數減 至 最 少 。 如 須 要 求 進 行 法 醫 檢 驗 ，

應 以 便 箋 向 法 醫 科 醫 生 提 供 與 進 行 法 醫 檢 驗 有 關 的 個 案 及 受 害

人資料，以助其進行檢驗，並 藉 此 盡 量 避 免 需 要 受 害 人 複 述 其 傷

痛的經歷。  

33 .  如 受 害 人 聲 稱 的 性 侵 犯 事 件 是 在 舉 報 前 的 72小 時 內 發 生 ，

法醫科醫生應在受害人同意下，並 在 切 實 可 行 的 情 况 下，盡 快 為

其進行法醫檢驗。法醫檢驗可 在 醫 院 內能充 份 保 障 私 隱 的 合 適 地

方進行。若受害人急需醫療服 務，則 不 應 因等 待 法 醫 檢 驗 而 延 誤

受害人的治療。  

34 .  如 聲 稱 的 性 侵 犯 事 件 已 經 發 生 超 過 72小 時 ， 法 醫 檢 驗 則 可

安排在方便各有關人士的時間 進 行。如 受 害 人 為 精 神 上 無 行 為 能

力的人士，無能力同意接受 法 醫 檢 驗，可 引 用 本 指 引 第 VI章《 處

理需接受法醫檢驗的精神上無 行 為 能 力 的 成 年 性 暴 力 受 害 人 》 。 

 

為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受害人進行錄影會面  

35 .  根據《刑事訴訟程序條 例 》 （ 第 221 章 ） 第 7 9C 條 ， 如 受

害 人 屬 精 神 上 無 行 為 能 力 的 人 士 ， 警 務 人 員 可 以 把 會 面 過 程 錄

影，而 該錄影記錄可在刑事聆 訊 中 用 作 受 害 人 的 主 問 證 據。錄 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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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面應由曾接受特別訓練的虐 待 兒 童 案 件 調 查 組 人 員 進 行。如 有

需要，警務人員也可以要求社 署 臨 床 心 理 學 家 提 供 協 助，為 受 害

人進行會面及／或評估。在 這 些 情 況 下，個 案 應 依 循《 根 據〈 1 99 5

年刑事訴訟程序（修訂）條例 〉新 規 定 給 社 工 處 理 精 神 上 無 行 為

能力成年人的程序指引》處理 。  

（註：  警 務 人 員 亦 可 參 考 《 警 方 程 序 手 冊 》 第 34- 1 1章 及 《 刑 事

調查手冊》第 31- 03章 訂 定 的 處 理 程 序。）  

調查進展／檢控  

36 .  完 成 調 查 後 ， 負 責 有 關 案 件 的 警 務 人 員 可 以 視 乎 情 況 ， 就

證據是否充足、控罪是否恰當、以 及 審 訊 地 點，徵 詢 律 政 司 的 意

見。當受害人知道須 於審訊時 面 對 被 告 人 並 複 述 傷 痛 的 經 歷 時 ，

往往會感到很大壓力。為保障 受 害 人 的 權益，並 為他 ／ 她 擔 任 證

人作好準備，負責有關案件的 警 務 人 員 應 採 取 以 下 各 項 步 驟 ：  

( a )  填寫報案編號卡 ( Po l .  72 0)， 註 明 檔 案 編 號 和 案 件 主 管

的辦事處電話號 碼 ， 並 把 編 號 卡 交 給 受 害 人 保 存 ；及  

( b )  在下列情況下，把 調 查 結 果 通 知 受 害 人：  

( i )  當有關案件 審 理 完 結 後；  

( i i )  就 涉 及 仍 在 調 查 的 嚴 重 性 暴 力 案 件 而 言 ， 則 每 六

個月須告知受 害 人 有 關 的 調 查 進 展；  

( i i i )  終止調查案 件 ； 或  

( i v )  如 調 查 顯 示 有 關 舉 報 被 列 為 「 並 無 揭 發 罪 行 」 或

「並無揭發 刑 事 罪 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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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警務人員亦可參考《 警 方 程 序 手 冊 》第 2 1-3 1 章 和 第 3 4- 13

章及《警察通例》第 2 0- 06 章 訂 定 的 處 理 程 序 。 ）  

 

支援證人  

37 .  受 害 人 如 須 出 庭 作 證 ， 在 有 需 要 的 情 況 下 ， 個 案 主 管 會 陪

同受害人出庭，以便提供專業 支 援。個 案 主 管 會 在 整 個 審 訊 過 程

中一直支援和關懷證人。  

38 .  有部 分 個 案 可 能 從 未 獲 社 工 跟 進 。 如 受 害 人 出 庭 作 證 時 需

要 專責社工的支援，警方可 在 受 害 人 的 同 意 下，透 過 指 定 轉 介 熱

線，把 個案轉介至非個案主管 的 專 責 社 工 以 提 供 服 務。有 關 方 面

會 安 排 一 名 「 芷 若 園 」 的 專 責 社 工 為 受 害 人 提 供 支 援 及 跟 進 服

務，受 害人亦可選擇接受其 他 非 政 府 機 構 所提 供 的服 務，例 如 風

雨蘭和家計會。若受害人為 易 受 傷 害 證 人（ 包 括 性 暴 力 受 害 人 或

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案 件 主 管 應聯 絡 家 庭 衝 突 及 性 暴 力 政

策組，透過支援證人計劃為受 害 人 安 排 支 援 人 士，陪 同 受 害 人 出

庭聆訊。  



III .  社會福利署／非政府機構及其他機構  

個案轉介的來源  

39 .  社 署 、 東 華 三 院 營 辦 的 「 芷 若 園 」 或 其 他 非 政 府 機 構 ， 會

透過醫療專業人士、警方、其 他 福 利 機 構、宗 教 團 體、少 數 族 裔

群組、性小眾群組、一般市 民大 眾 的 轉 介，或 透 過 受 害 人 直 接 求

助而 接 獲性暴力個案。有關 機 構 ／ 團 體 的 人 員 應 細 心 體 察 受 害 人

的需要，及時為受害人安排適 當 的 服 務 ， 這 是 十 分 重 要 的 。  

 

處理性暴力個案的專責社工  

40 .  專責社工為性暴力受 害 人 提 供 專 門 服 務，他 們 都 是 來 自「芷

若園」 的資深社工。他們提供 的 服 務 包 括 ：  

( a )  為性暴力受害人提供 危 機 介 入 服 務；  

( b )  個案管理，包括協 調 各 有 關 部 門 ／ 機 構，以 助 受 害 人 完

成各項所需程序；  

( c )  在整個過程中為受 害 人 及 其 家 人 提 供 支 援 和 輔 導 ；  

( d )  轉介受害人接受所需 服 務 ， 例 如 心 理 治 療 、 經 濟 援 助 、

住宿服務等；及  

( e )  為其他處理性暴力 個 案 的 前 線 專 業 人 士 提 供個 案 諮 詢 。  

 

醫院轉介的個案  

41 .  在 接 獲 醫 院 員 工 轉 介 的 個 案 後 ， 專 責 社 工 會 盡 快 前 往 有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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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為受害人提供即時的外 展 支 援 和 協 助。介 入 服 務 應 針 對 受

害人以下各方面的需要︰  

( a )  對醫療服務的需 要  －  與 上 文 第 1 8 段 所 述 的 醫 院 指

定護理人員合作，以 助 受 害 人 在 醫 院 接 受 檢 驗 或 治 療； 

( b )  對 法 律 援 助 的 需 要  －  向 警 方 舉 報 事 件 及 完 成 隨 後

的法律程序；  

( c )  情緒上的需要  －  提 供 即 時 輔 導，紓 解 受 害 人 情 緒 上

的 困 擾 ， 包 括 預 防 受 害 人 萌 生 自 殺 念 頭 ， 並 告 訴 他 ／

她可以獲得的協 助 ；  

( d )  對 心 理 治 療 的 需 要  －  評 估 受 害 人 對 臨 床 心 理 服 務

的 需 要 。 受 害 人 如 有 嚴 重 焦 慮 、 抑 鬱 和 自 殺 傾 向 ， 應

轉 介 他 ／ 她 接 受 臨 床 心 理 學 家 作 更 詳 盡 的 評 估 ， 並 在

有需要時，為他／ 她 安 排 心 理 治 療 服 務 ； 及  

( e )  對 庇 護 和 保 護 的 需 要  －  評 估 受 害 人 回 家 的 即 時 風

險 ， 尤 其 是 涉 嫌 犯 案 者 是 受 害 人 的 家 人 或 相 識 的 人 。

如 果 受 害 人 不 宜 回 家 ， 應 安 排 他 ／ 她 入 住 庇 護 中 心 或

臨 時 居 所 。 受 害 人 如 果 是 精 神 上 無 行 為 能 力 的 人 士 ，

則應訂定保護他 ／ 她 的 跟 進 方 案 。  

42 .  與 受 害 人 會 面 時 ， 專 責 社 工 會 視 乎 受 害 人 的 需 要 和 情 況 ，

採取以下行動：  

( a )  與 受 害 人 及 其 家 人 ／ 重 要 人 士 （ 如 有 的 話 ） 會 面 ， 以

便提供情緒支援 ， 並 評 估 當 時 的情 況 是 否 嚴 重；  

( b )  在 一 個 合 適 的 地 方 與 受 害 人 及 其 家 人 ／ 重 要 人 士 （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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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的 話 ） 會 面 ， 所 選 的 地 方 必 須 安 全 及 可 保 障 受 害 人

的 私 隱 ， 同 時 向 受 害 人 及 其 家 人 ／ 重 要 人 士 （ 如 有 的

話 ） 解 釋 必 須 得 到 他 們 同 意 發 放 資 料 ， 以 轉 介 受 害 人

接受其他服務；  

( c )  與 醫 療 人 員 及 其 他 有 關 人 士 保 持 密 切 聯 繫 ， 以 便 了 解

受害人的情況和 需 要 ；  

( d )  陪 伴 受 害 人 完 成 所 需 程 序 ， 包 括 向 警 方 舉 報 事 件 和 完

成法醫檢驗，並 在 有 需 要 時 完 成 其 他 法 律 程 序 ； 及  

( e )  提 供 所 需 的 支 援 服 務 ， 包 括 輔 導 和 臨 時 居 所 ， 及 在 有

需要時提供經濟援 助 。  

43 .  如 受 害 人 需 要 住 院 ， 專 責 社 工 除 向 受 害 人 提 供 所 需 的 支 援

服 務外，亦可在受害人同意 下 與 病 房 的 主 管 醫 生 聯 絡，安 排 受 害

人 接受所需的醫療服務，包括 緊 急 避 孕 及 性 病 檢 驗 等，以 盡 量 減

少 受害人複述其經歷的次數。 專 責 社 工 會 與 病 房 醫 生 保 持 聯 絡 ，

以 了解受害人的身體狀況，並 為 受 害 人 的出 院 作 準 備 。  

44 .  受 害 人 出 院 後 可 能 需 要 接 受 醫 療 跟 進 服 務 ， 例 如 接 受 性 病

檢驗或治療。受害人在接獲醫 療 人 員 的 轉 介 後，專 責 社 工 可 在 獲

得受害人同意下，協助他／她 向 所 選 的 其 中 一 間 指 定 性 暴 力 診 所

（ 見 附 件 V I I） 預 約 醫 療 跟 進 服 務 。 專 責 社 工 可 能 需 要 整 理 受 害

人在指定性暴力診所接受跟進 治 療 的 所 需 的醫 療 資 料，以 及 在 有

需要時陪伴受害人接受有關治 療 。  

45 .  如 受 害 人 已 向 警 方 舉 報 事 件 ， 專 責 社 工 可 在 獲 得 受 害 人 同

意 後 索 取 他 ／ 她 的 供 詞 副 本 ， 進 一 步 了 解 事 件 的 經 過 和 背 景 資

料，以 盡量避免要受害人複 述 傷 痛 的 經 歷。如 受 害 人 仍 未 向 警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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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報事件，專責社工應採取以 下 步 驟 ：  

( a )  鼓勵受害人向警方 舉 報 事 件 ；  

( b )  如 受 害 人 拒 絕 向 警 方 舉 報 事 件 ， 應 了 解 箇 中 原 因 、 顧

慮或擔憂，但避 免 強 迫 受 害 人 報 警 ； 及  

( c )  無論受害人如何決 定 都 應 繼 續 關 懷 和 支 持 他 ／ 她 。  

46 .  如 受 害 人 決 定 向 警 方 舉 報 事 件 ， 專 責 社 工 會 與 案 發 地 點 最

近的警署值日官聯絡。另外，專 責 社 工 亦 可 與 最 近 醫 院 的 警 署 值

日官聯絡，並在指定護理人 員 的 協 助 下，安 排 受 害 人 在 醫 院 一 個

合適的地方錄取口供，並接 受 法 醫 檢 驗（ 如 有 需 要 ）。受 害 人 如

需接受法醫檢驗，他／她或會 因 為 需要 再 次 於 人 前 暴 露 身 體 而 感

到羞辱和尷尬。專責社工應體 諒 受 害 人 的 感 受，並 向 他 ／ 她 解 釋

其後的程序和這些程序的重要 性。如 受 害 人 同 意，專 責 社 工 可 以

陪伴受害人，以便在整個過程 中 給 予 他 ／ 她 支 持 。  

47 .  如 成 年 受 害 人 是 精 神 上 無 行 為 能 力 的 人 士 ， 除 了 上 述 各 項

介入步驟外，專責社工應參 考《 根 據〈 19 95年 刑 事 訴 訟 程 序（ 修

訂）條 例〉新規 定給社工處 理 精 神 上 無 行 為 能 力 成 年 人 的 程 序 指

引》，以及第 VI章《處理需 接 受 法 醫 檢 驗 的 精 神 上 無 行 為 能 力 的

成年性暴力受害人》， 而且可 能 需 要 ：  

( a )  聯絡受害人的其他 重 要 人 士 ， 以 便 收 集 詳 細 的 資 料；  

( b )  協 助 向 警 方 解 釋 受 害 人 是 精 神 上 無 行 為 能 力 的 人 ， 以

便 警 方 決 定 是 否 作 出 特 別 安 排 ， 例 如 安 排 虐 待 兒 童 案

件 調 查 組 參 與 調 查 工 作 ， 或 在 受 害 人 錄 取 口 供 時 安 排

一位合適成人陪伴 受 害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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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  安排由社署的臨 床 心 理 學 家 進 行 功 能 評 估 ；   

( d )  如有需要，陪同受 害 人 進 行 錄 影 會 面 ； 及  

( e )  應 適 當 地 向 受 害 人 及 其 家 人 解 釋 可 能 進 行 的 刑 事 訴 訟

程 序 、 特 別 法 律 安 排 及 福 利 個 案 會 議 的 參 與 (若 有 的

話 )。  

48 .  如 有 需 要 ， 專 責 社 工 將 與 警 方 磋 商 是 否 需 要 透 過 支 援 證 人

計劃安排一位支援人士，並向 支 援 人 士 提 供 專 業 支 援，以 助 減 低

受害人在出庭作證時的恐懼和 焦 慮 。  

警方轉介的個案  

49 .  專 責 社 工 在 接 獲 警 方 轉 介 的 個 案 後 ， 會 提 供 外 展 服 務 ， 前

往受害人身處的警署，以便為 他 ／ 她 進 行 即 時 評 估 及 安 排 支 援 服

務。如 受害人須即時接受醫療 服 務，專 責 社 工 應 要 求 警 方 考 慮 受

害 人 的 意 願 後 ， 護 送 受 害 人 到 最 就 近 警 署 的 醫 院 急 症 室 接 受 檢

驗。專 責社工可以在受害人求 診 前 先 致 電 有 關 醫 院 急 症 室（ 見 附

件 I V）預約，令醫院可以作好 準 備 ， 接 收 有 關 個 案 及 提 供 支 援 。

專責社工會與指定護理人員協 調 所 需 提 供 的 醫 療 服 務 。  

50 .  有 些 個 案 的 受 害 人 無 須 即 時 接 受 醫 療 服 務 。 在 這 種 情 況

下，專責社工可以與警方聯絡 ， 安 排 受 害 人 在 一 個 合 適 的 地 方 ，

例如警署或法醫科的檢驗室，錄 取 口 供，以 及 在 有 需 要 時 接 受 法

醫檢驗。  

受害人自行求助的個案  

51 .  性 暴 力 受 害 人 可 能 會 透 過 東 華 三 院 「 芷 若 園 」 的 熱 線 或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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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機構（包括公營及其他機構 ）的 轉 介，直 接 聯 絡 專 責 社 工。專

責社工 應接 手處 理有關 個案 （ 見 附 件 V II I） ， 並 根 據 個 案 的 情 況

採取所需的行動。  

52 .  如 受 害 人 須 即 時 接 受 醫 療 服 務 ， 專 責 社 工 會 先 致 電 最 方 便

受害人的醫院急症室預約，並 相 約 受 害 人 在 醫 院 會 面 或 護 送 受 害

人前往醫院。抵達急症室後 ， 專 責 社 工 會 聯 絡 指 定 的 護 理 人 員 ，

以安排受害人接受所需的身 體 檢 驗 ／ 治 療。專 責 社 工 應 依 循 上 文

第 42至 50段列出的程序處理 。  

53 .  如 受 害 人 無 須 即 時 接 受 醫 療 服 務 ， 但 同 意 向 警 方 舉 報 事

件，專 責社工會 聯絡受害人當時 身 處 位 置 的 最 就近 警 署 的 值 日 官

以避免受害人重覆向不同的警 員 講 述 事 件，並 陪 同 受 害 人 前 往 警

署，以進行上文第 50段列出的 程 序 。  

個案跟進  

54 .  在 危 機 過 後 ， 專 責 社 工 應 繼 續 為 受 害 人 提 供 不 少 於 六 個 月

的跟進服務，直至受害人的 情 況 得 以 穩 定。  

55 .  專 責 社 工 在 評 估 受 害 人 的 需 要 後 ， 將 全 權 負 責 為 個 案 提 供

介 入服務。在介入期間，專責 社 工 或 有 需 要 轉 介 受 害 人 到 其 他 機

構 接受所需服務。專責社工應 確 保 與為 受 害 人 提 供 服 務 的 部 門 及

機構保持緊密聯繫 和協調，以 盡 量 避 免 要 受 害 人 複 述 其 不 愉 快 的

經歷。  

56 .  如 受 害 人 認 為 留 在 家 中 不 安 全 及 決 定 離 家 ， 專 責 社 工 應 為

他／她安排合適的短期居所，例 如 入 住 婦 女 庇 護 中 心、家 庭 危 機

支援中心或「芷若園」。當處 理 有 心 理 問 題 的 受 害 人 時，專 責 社

工會轉介受害人接受臨床心理 學 家 的 評 估 和 治 療。如 果 受 害 人 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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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申請法律援助服務以進行法 律 訴 訟，專 責 社 工 或 其 他 參 與 處 理

個案的專業人士，會協助受害 人 親 身 向 法 律 援 助 署（ 下 稱「 法 援

署」）求助。此 外，在得到 受 害 人 的 同 意 下，專 責 社 工 或 其 他 參

與處理個案的專業人士，會 協 助 受 害 人 向 各 部 門 索 取 資 料 或 有 關

文件，例如受害人向警方提供 的 口 供 、 調 查 ／刑 事 訴 訟 的 進 展 、

檢控的結果、醫療報告等，以 便 受 害 人 向 法 援 署 辦 理 法 律 援 助 申

請。在 受害人前往法援署前，專 責 社 工 或 其 他 參 與 處 理 個 案 的 專

業人士，應盡可 能協助受害 人 預 備 有 關 資 料 和 關 於 事 件 的 扼 要 陳

述書，以支持受害人申請法律 援 助 。  

57 .  對 於 涉 及 檢 控 和 法 庭 程 序 的 個 案 ， 專 責 社 工 應 與 警 方 保 持

緊密聯繫，以便得知審訊的 日 期 和 地 點。專 責 社 工 應 為 受 害 人 做

好出庭前的心理準備，並向 受 害 人 解 釋 法 庭程 序，這 是 十 分 重 要

的。為 減低受害人出庭作證時 的 恐 懼 和 焦 慮，專 責 社 工 可 陪 同 受

害人出席法庭聆訊。  

58 .  陪同受害人出庭作證的 專 責 社 工 ：  

( a )  應在整個過程中 支 持 和 關 懷 受 害 人；  

( b )  不得指導受害人作 證；  

( c )  不 得 在 受 害 人 作 證 時 或 作 證 前 ， 以 任 何 方 法 提 示 或 嘗

試影響受害人； 及  

( d )  避 免 提 出 任 何 意 見 ， 或 對 被 告 人 、 受 害 人 的 其 他 家 屬

或 與 審 訊 有 關 的 人 士 表 達 任 何 個 人 感 受 ， 包 括 憤 怒 或

敵意。  

陪 同受害人出庭作證的專責 社 工 本 身 不 可 以 是 該 案 件 的 證 人。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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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的專責社工需要擔任證人，應 安 排 另 一 位 合 適 的 人 士 為 受 害

人提供支援。  

（專責社工所提供的介入服 務 的 流 程 表載 於 附 錄 IX）  

 

保護家庭及兒童服務課  

59 .  社 署 轄 下 的 保 護 家 庭 及 兒 童 服 務 課 是 處 理 虐 待 配 偶 ／ 同 居

情侶、保護兒童和兒童監護 個 案 的 專 責 單 位。任 何 懷 疑 兒 童 性 侵

犯 個案（即受害人未滿 18 歲 ） 或 涉 及 性 暴 力 的 懷 疑 虐 待 配 偶 ／

同居情侶個案，均應交由保 護 家 庭 及 兒 童 服 務 課 處 理。就 虐 待 兒

童個案而言，應遵循《保護 兒 童 免 受 虐 待 —多 專 業 合 作 程 序 指 引

(二 零 二 零 年修 訂 版 )》 處理 個 案 。 就 虐 待 配 偶 ／ 同 居情 侶 個 案 而

言，應遵循《處理親密伴侶 暴 力 個 案 程 序 指 引（ 二 零 一 一 年 修 訂

版 ）》處理個案。  

60 .  就 保 護 家 庭 及 兒 童 服 務 課 處 理 中 的 個 案 （ 即 已 知 個 案 ） 而

言，作為個案主管，社工會 根 據 第 4 1 至 58 段 所 載 的 程 序，為 性

暴力受害人提供適當的服務。至 於 新 接 獲 轉 介 至 保 護 家 庭 及 兒 童

服務課的性暴力個案（虐待兒 童 及 虐 待 配 偶 個 案 除 外 ），則 會 轉

介給「芷若園」專責社工，接 受 服 務 。  

61 .  如 受 害 人 與 性 侵 犯 者 不 是 配 偶 關 係 的 成 年 人 性 暴 力 個 案 ，

惟同時涉及虐待兒童或虐待 配 偶 的情 況，專 責 社 工 只 會 為 受 害 人

及其家庭提供有關性暴力案件 方 面 的 服 務。保 護 家 庭 及 兒 童 服 務

課 須 與 專 責 社 工 以 分 工 的 形 式 處 理 虐 待 兒 童 或 虐 待 配 偶 個 案 的

部分。  

 



醫務社會服務部  

62 .  性 暴 力 個 案 的 成 年 受 害 人 可 能 在 急 症 室 ／ 入 院 接 受 治 療 或

經專科門診部的醫護人員轉介 到 醫 務 社 會 服 務 部。如 醫 務 社 會 服

務 部 剛 接 獲 受 害 人 的 個 案 而 「 芷 若 園 」 專 責 社 工 仍 未 得 悉 該 個

案，負 責急症室或專科門診 部 的 醫 務 社 工 應 立 即 協 助 受 害 人，並

向他／她介紹專責社工的服 務。如 受 害 人 同 意 接 受 專 責 社 工 的 服

務，醫 務社工應立即透過指 定 的 轉 介 熱 線 聯 絡 專 責 社 工，並 向 接

收個案的專責社工交代個案 背 景，以 免 受 害 人 要 複 述 其 不 愉 快 的

經歷。如受害人的情緒極不 穩 定，醫 務 社 工 應 陪 伴 受 害 人，並 提

供支援，直至專責社工抵達 為 止。同 時，醫 務 社 工 應 與 指 定 的 護

理人員商議，安排可保障受 害 人 私 隱 的 合適 地 方，讓 受 害 人 等 候

進行所需的程序。醫務社工也 應 主 動 聯 絡 專 責 社 工，確 保 個 案 順

利移交。另外，受害人可以選 擇 接 受 風 雨 蘭 或 家 計 會 的 服 務 。  

63 .  如 受 害 人 已 於 較 早 階 段 獲 轉 介 給 專 責 社 工 ， 醫 務 社 工 應 與

專責社工合作，按情況需要，協 助 專 責 社 工 聯 絡 醫 院 內 的 醫 療 專

業人員。如受害人的情緒極 不 穩 定，醫 務 社 工 應 陪 伴 受 害 人，並

提供支援，直至專責社工抵 達 為 止 。  

64 .  有 些 受 害 人 可 能 會 拒 絶 接 受 「 芷 若 園 」 專 責 社 工 或 由 其 他

非政府機構所提供的服務，例 如 風 雨 蘭 及 家 計 會 的 服 務。就 這 些

個案而言，醫務社工應：  

( a )  若 受 害 人 依 然 拒 絕 接 受 任 何 社 會 服 務 ， 應 尊 重 他 ／ 她

的意願；  

( b )  盡 快 與 受 害 人 及 其 家 人 ／ 重 要 人 士 （ 如 在 場 的 話 ） 會

面 ， 以 便 在 精 神 上 給 予 支 持 ， 並 評 估 當 時 情 況 是 否 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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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 c )  在 安 全 和 可 以 保 障 私 隱 的 環 境 進 行 所 有 會 面 ， 並 向 受

害 人 及 其 家 人 ／ 重 要 人 士 解 釋 有 需 要 得 到 他 們 同 意 發

放資料，以轉介 受 害 人 接 受 其 他 服 務；  

( d )  如 警 方 仍 未 得 悉 該 宗 性 侵 犯 事 件 ， 醫 務 社 工 應 鼓 勵 受

害 人 向 警 方 舉 報 事 件 ， 並 視 乎 情 況 ， 陪 同 受 害 人 報 案

（應採取上文第 46 至 48 段 所 載 的 步 驟 ） ；  

( e )  與 醫 療 專 業 人 員 及 專 職 醫 護 人 員 緊 密 合 作 ， 並 與 其 他

有關人士保持聯 繫 ， 以 了 解 受 害 人 的 情 況 和 需 要 ；  

( f )  就 受 害 人 及 其 家 人 ／ 重 要 人 士 的 需 要 和 有 關 事 件 對 他

們的影響進行初步 的 社 會 評 估 ； 及  

( g )  視乎受害人的需要 ， 為 他 ／ 她 提 供 適 切 的 跟 進 服 務。  

65 .   如 受 害 人 離 開 醫 院 時 表 示 需 要 因 性 暴 力 事 件 而 引 致 所 需

的 有關社會服務，醫務社工 應 把 受 害 人 轉 介 到「 芷 若 園 」的 專 責

社 工服務，受害人亦 可選擇 接 受 風 雨 蘭 及 家 計 會 的 服 務。在 由 社

署的醫務社工提供服務的醫 院，若 受 害 人 選 擇 該 醫 務 社 工 繼 續 為

他／她提供服務，醫務社工 應 根 據 上 文 第 54 至 58 段 所 載 的 步

驟 ， 為 受 害 人 提 供 跟 進 服 務 。 如 受 害 人 仍 堅 拒 接 受 任 何 社 會 服

務，則 應尊重他／她的意願，但 仍 應 向 他 ／ 她 提 供 專 責 社 工 的 資

料，讓他／她日後改變主意時 亦 可 尋 求 協 助 。  

提供個案工作服務的其他單位  

66 .  提 供 個 案 工 作 服 務 的 其 他 機 構 （ 包 括 綜 合 家 庭 服 務 中 心 、

醫務社會服務部  (精神科 )、感 化 及 社 會 服 務 令 辦 事 處、綜 合 青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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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服務中心及學校社會工作服 務 單 位 ）的 社 工，應 立 即 協 助 前 來

尋求服務的性暴力受害人，並 向 受 害 人 介 紹「 芷 若 園 」專 責 社 工

的服務。如受害人同意接受 專 責 社 工 的 服 務，有 關 社 工 應 立 即 透

過指定的轉介熱線聯絡專責社 工，並 向 接 手 處 理 個 案 的 專 責 社 工

交代個案背景，以免受害人要 複 述 其 不 愉 快 的 經 歷。如 受 害 人 的

情緒極不穩定，專責社工可前 往 方 便 受 害 人 的 地 方（ 例 如 轉 介 個

案的辦事處），提供外展及即 時 的 危 機 介 入 服 務。如 有 需 要，轉

介 個 案 的 社 工 可 陪 同 受 害 人 與 專 責 社 工 會 面 ， 確 保 個 案 順 利 移

交。 (個 案流程見附件 X )  

67 .  有 關 社 工 應 向 受 害 人 介 紹 「 芷 若 園 」 的 專 責 社 工 服 務 ， 受

害人亦 可選擇接受風雨蘭及 家 計 會 的 服 務。若 受 害 人 仍 拒 絕 被 轉

介到其他社會服務，並選擇由 其 前 往 求 助 的 服 務 單 位 跟 進 個 案 ，

有關社工可與受害人會面，並 按 受 害 人 的 需 要 提 供 所 需 的 服 務 。

在此情況下，有關 社工應遵照 第 51 至 5 8 段 所 載 的 程 序 處 理 個 案。 

68 .  若受 害 人 是 提 供 個 案 工 作 服 務 單 位 在 處 理 中 的 已 知 個 案 ，

負 責社工應向受害人介紹專 責 社 工 的 服 務，若 受 害 人 同 意 接 受 專

責 社工的服務，負責社工應 立 即 透 過 指 定 的 轉 介 熱 線 聯 絡 專 責 社

工 ， 並 與 專 責 社 工 以 共 同 個 案 方 式 處 理 個 案 (即 專 責 社 工 為 受 害

人 提 供 與 性 暴 力 事 件 有 關 的 跟 進 服 務 )。 轉 介 個 案 時 ， 有 關 的 個

案工作者應與專責社工磋商個 案，並 把 載 有 個 案 背 景 資 料 的 轉 介

書送交專責社工。就緊急個案 而 言，應 作 出 特 別 安 排（ 例 如 轉 介

個 案 者 應 在 發 出 轉 介 書 前 ， 先 為 受 害 人 安 排 首 次 約 見 專 責 社

工），以便專責 社工可立即採 取 跟 進 行 動。 (個 案 流 程 見 附 件 X I)  

69 .  若 受 害 人 拒 絕 被 轉 介 到 其 他 社 會 服 務 ， 並 選 擇 由 其 負 責 社

工跟進個案，在此情況下，為 保 持 服 務 的 持 續 性，負 責 社 工 應 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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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第 4 1 至 58 段所載的程序，為 受 害 人 提 供 所 需 的 服 務。如 有 需

要，可向「芷若園」的專責社 工 進 行 個 案 諮 詢 和 尋 求 協 助 。  

 

非政府機構康復服務單位  

70 .  性 暴 力 受 害 人 可 能 是 正 接 受 日 間 ／ 住 宿 康 復 服 務 單 位 服 務

的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有 關 人 士 需 要 向 受 害 人 介 紹「 芷 若 園」

專 責 社 工 的 服 務 。 若 個 案 是 多 於 一 位 社 工 的 已 知 個 案 (例 如 康 復

服 務 單 位 及 綜 合 家 庭 服 務 中 心 的 社 工 均 在 處 理 同 一 個 案 )， 提 供

個 案 服 務 的 社 工 應 在 得 到 受 害 人 同 意 下 立 即 透 過 指 定 的 轉 介 熱

線 聯 絡 專 責 社 工 ， 並 與 專 責 社 工 以 共 同 個 案 方 式 處 理 個 案 (即 專

責 社 工 為 受 害 人 提 供 與 性 暴 力 事 件 有 關 的 跟 進 服 務 )。 轉 介 個 案

時，有 關的個案工作者應與專 責 社 工 磋 商 個 案，並 把 載 有 個 案 背

景資料的轉介書送交專責社工。就 緊 急 個 案 而 言，應 作 出 特 別 安

排（ 例如轉介個案者應在發 出 轉 介 書 前，先 為 受 害 人 安 排 首 次 約

見專責社工），以便專責社工 可 立 即 採 取 跟 進 行 動 。  

71 .   就 只 由 非 政 府 機 構 的 日 間 ／ 住 宿 康 復 服 務 單 位 提 供 服 務 的

已知個案而言，日間／住宿康 復 服 務 單 位 的 社 工 應 向 受 害 人 介 紹

專責社工的服務。如受害人同 意 接 受 專 責 社 工 的 服 務，有 關 社 工

應立即透過指定的轉介熱線聯 絡 專 責 社 工，並 向 接 手 處 理 個 案 的

專責社工交代個案背景，以免 受 害 人 要 複 述 其 不 愉 快 的 經 歷。如

受害人的情緒極不穩定，專責 社 工 可 前 往 方 便 受 害 人 的 地 方，提

供外展及即時的危機介入服務。如 有 需 要，日 間 ／ 住 宿 康 復 服 務

單 位 的 社 工 應 在 受 害 人 進 行 錄 取 口 供 或 錄 影 會 面 時 提 供 支 援 及

陪伴受害人。  

72 .   有 關 社 工 應 向 受 害 人 介 紹 「 芷 若 園 」 的 專 責 社 工 服 務 ， 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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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人亦可選擇接受風雨蘭及家 計 會 的 服 務。若 受 害 人 仍 拒 絕 被 轉

介到其他社會服務，日間／ 住 宿 康 復 服 務 單 位 的 社 工 應 遵 照 第 4 1

至 5 8 段所載的程序為受害 人 提 供 所 需 的 服 務 。 如 有 需 要 ， 可 向

「 芷若園」的專責社工進行個 案 諮 詢 和 尋 求 協 助 。  

臨床心理服務  

73 .  社 署 的 臨 床 心 理 學 家 會 為 虐 待 兒 童 、 家 庭 暴 力 及 性 暴 力 個

案的受害人提供評估及治療 服 務。臨 床 心 理 服 務 課 會 接 受 社 署 各

單 位 及 未 設 有 臨 床 心 理 學 家 的 非 政 府 機 構 轄 下 各 綜 合 家 庭 服 務

中心轉介的個案。此外，臨 床 心 理 學 家 亦 就 處 理 暴 力 受 害 人 個 案

（指在家庭內或外發生的性 暴 力 或 其 他 暴 力 個 案 ），為 社 署 的 社

工提供諮詢服務。部分臨床 心 理 學 家 曾 接 受 訓 練，可 以 與 易 受 傷

害的證人進行錄影會面。若 臨 床 心 理 學 家 識 別 到 性 暴 力 受 害 人 ，

他們可以轉介至「 芷若園」 跟 進 。  

74 .  部 分 非 政 府 機 構 的 綜 合 家 庭 服 務 中 心 及 醫 管 局 轄 下 主 要 的

普通科醫院也會有臨床心理 學 家，可 以 就 處 理 性 暴 力 個 案 提 供 協

助，但 後者一般只受理經由醫 生 或 精 神 科 醫 生 轉 介 的 個 案。除 非

有 關個案是同時接受醫管局精 神 科 服 務 的 已 知 個 案，否 則 通 常 只

有 住院治療的個案才會獲跟進 。  

 

學校  

服務轉介  

75 .  如性暴力受害人已年屆 1 8 歲 或 以 上，而 首 先 揭 發 該 宗 性 暴

力事件的是學校教師，在受害 人 同 意 下，學 校 教 師 應 盡 快 透 過 指

定 的轉介熱線，把受害人轉介 予「 芷 若 園 」的 專 責 社 工 。 另 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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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害人亦可選擇接受風雨蘭及 家 計 會 的 服 務。為 確 保 接 手 處 理 個

案的社工迅速採取行動，學校 教 師 應 先 行 與 專 責 社 工 磋 商 個 案 。

為使有關社工更清楚事件，學 校 教 師 應 盡 可 能 提 供 個 案 的 所 有 背

景資料，以及在有需要的情況 及 受 害 人 同 意 下，於 專 責 社 工 與 受

害人會面期間陪伴受害人。有 關 會 面 應 在 受 害 人 感 到 安 全 舒 適 的

地方進行。如個案已交由專責 社 工 處 理，學 校 教 師 應 與 專 責 社 工

緊密合作，以協助受害人重新 適 應 學 校 生 活 。  

76 .  有 些 受 害 人 可 能 純 粹 因 對 有 關 程 序 存 有 疑 慮 和 誤 解 ， 例 如

擔心個人資料外泄，不願意 向 不 同 人 士 複 述 事 件 等，而 拒 絕 接 受

所介紹的社會服務。學校教 師 應 盡 量 令 受 害 人 安 心，以 消 除 受 害

人的疑慮。如受害人仍堅拒 接 受 任 何 社 會 服 務，則 應 尊 重 他 ／ 她

的意願，並妥善記錄他／她不 接 受 服 務 的 原 因，但 仍 應 向 受 害 人

提供專責社工的資料，讓他／ 她 日 後 改 變 主 意 時 亦 可 尋 求 協 助 。 

向警方舉報事件  

77 .  有 時 候 當 學 校 得 悉 個 案 時 ， 受 害 人 已 向 警 方 舉 報 性 侵 犯 事

件；但有一些個案被發現時 ， 受 害 人 是 仍 未 向 警 方 舉 報 事 件 的 。

這時候學校應採取下列步驟：  

( a )  鼓勵所有受害人向 警 方 舉 報 事 件 ；  

( b )  建 議 受 害 人 盡 早 報 警 ， 因 為 實 質 和 環 境 證 據 都 有 需 要

盡快收集，而這 些證 據 於 日 後 可 能 有 十 分 重 要 的 用 途； 

( c )  如 受 害 人 拒 絕 向 警 方 舉 報 事 件 ， 應 了 解 箇 中 原 因 、 顧

慮或擔憂，但避 免 強 迫 受 害 人 報 警；  

( d )  受害人如對報警猶 豫 不 決 ， 則 予 以 再 三 鼓 勵 和 支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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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  如 受 害 人 已 決 定 報 警 ， 便 應 盡 可 能 提 供 一 切 可 行 的 協

助 ， 以 助 受 害 人 經 指 定 的 聯 絡 人 （ 即 有 關 警 署 的 值 日

官）報案；及  

( f )  無論受害人如何 決 定 ， 繼 續 關 懷 和 支 持 他 ／ 她 。  

78 .  為 確 保 遵 守 保 密 原 則 ， 應 鼓 勵 每 間 學 校 委 派 指 定 人 員 （ 例

如校長、主任或指 定的教師）處 理 性 暴 力 個 案。此 外，指 定 人 員

在處理性暴力個案時，應成立 危 機 管 理 小 組，小 組 成 員 之 間 應 保

持緊密聯絡，並嚴格遵守保密 原 則。  

79 .  所 有 個 案 記 錄 都 必 須 集 中 由 校 長 或 由 指 定 人 員 保 管 。 此

外，必 須規定只有校內某些 人 員 才 可 查 閱 這 些 記 錄，並 必 須 記 錄

查 閱 情 況 ； 同 時 ， 不 得 把 這 些 記 錄 與 受 害 人 的 一 般 記 錄 一 起 存

放。未 經有關機構明確表示同 意，學 校 不 得 向 受 害 人 的 父 母 展 示

其 他機構就個案提供的記錄、 函 件 或 資 料。  



IV.  律政司（刑事檢控科）  

引言  

80 .  處 理 性 暴 力 個 案 的 程 序 雖 然 與 處 理 其 他 個 案 的 程 序 無 異 ，

但如性暴力個案的受害人屬易 受 傷 害 的 證 人（ 即 精 神 上 無 行 為 能

力的人士、某些罪行的申訴 人 和 在 恐 懼 中 的 證 人 ），檢 控 時 可 以

參 考一些特別程序。  

 

政府律師的角色與責任  

81 .  當 警 方 就 性 暴 力 個 案 建 立 檔 案 並 尋 求 法 律 意 見 時 ， 政 府 律

師會因應個案的複雜性在收到 警 方 檔 案 後 14天 內，就 證 據 和 合 適

控罪向警方提供法律意見。案 件 如 在 原 訟 法 庭 或 區 域 法 院 審 理 ，

政府律師會被指派提出檢控；如 在 裁 判 法 院 審 理，則 會 視 乎 案 件

性質，由政府律師或法庭檢控 主 任 提 出 檢 控 。  

82 .  政 府 律 師 必 須 根 據 《 檢 控 守 則 》 處 理 性 暴 力 案 件 。 《 罪 行

受害者約章》及《對待受害 者 及 證 人 的 陳 述 書 》涵 蓋 有 關 政 府 律

師 在 考 慮 和 保 障 罪 行 受 害 者 及 易 受 傷 害 證 人 的 權 益 及 特 殊 需 要

時須注意的事項。  

易受傷害證人提供證據  

83 .  在《刑事訴訟程序條例 》（ 第 22 1章 ） 第 79 B條 ， 某 些 性 罪

行 的 申 訴 人 可 以 藉 電 視 直 播 聯 繫 方 式 提 供 證 據 。 （ 第 2 00章 ） 第  

11 7(1 )條所指的  “指明性罪 行  ”， 即 強 姦 、 未 經 同 意 下 進 行 的 肛

交及猥褻侵犯。  

84 .  性 暴 力 個 案 如 涉 及 精 神 上 無 行 為 能 力 的 人 士 和 在 恐 懼 中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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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 人 ， 根 據 《 刑 事 訴 訟 程 序 條 例 》 第 79 B條 ， 受 害 人 可 以 透 過 電

視直播聯繫的方式作證。  

85 .  根據《刑事罪行條例》第 15 6條，如 有 人 指 稱 發 生 指 明 的 性

罪行，凡可能會 致使公眾識別 與 該 項 指 稱 有 關 的 申 訴 人 身 分 的 事

項，除 依據法庭指示許可者 外，不 得 在 香 港 於 可 供 公 眾 閱 讀 的 書

刊中發佈或在香港廣播。  

86 .  至 於 證 人 方 面 ， 可 容 許 使 用 各 項 保 護 措 施 ， 例 如 屏 障 、 或

特別通道及支援人士。  

87 .  當局已訂定《實務指示 9.5》，該指示 載 述 根 據《 刑 事 訴 訟

程 序 條 例 》 第 7 9 B條 申 請 准 許 透 過 電 視 直 播 聯 繫 方 式 傳 召 他 人 作

證的詳情（適用於證人是精 神 上 無 行 為 能 力 的 人 士、某 些 罪 行 的

申 訴 人 或 在 恐 懼 中 的 證 人 ） 。 該 指 示 亦 載 述 根 據 第 79 C條 申 請 准

許透過錄影記錄方式作證的詳 情（ 適 用 於 證 人 是 精 神 上 無 行 為 能

力的人士）。《實務指示 9 .5》中 安 排 易 受 傷 害 的 證 人 作 證 的 要 點

如下：  

( a )  涉及易受傷害的 證 人 的 案 件 應 獲 優 先 排 期 處 理；  

( b )  為 免 增 加 任 何 易 受 傷 害 的 證 人 承 受 的 壓 力 ， 除 非 情 況

非常特殊，否則不 應 在 審 訊 當 日 押 後 審 訊 ；  

( c )  應 預 先 處 理 所 有 可 能 延 誤 開 審 時 間 的 先 決 問 題 ， 或 在

開 審 前 最 少 七 天 通 知 各 有 關 方 面 和 法 庭 作 出 安 排 ， 如

在 某 些 很 可 能 毋 須 出 庭 的 日 子 或 時 間 ， 可 以 讓 易 受 傷

害的證人毋須前往 法 庭；  

( d )  法 庭 會 安 排 傳 達 員 在 證 人 房 操 作 視 聽 設 備 ， 並 向 證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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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應該怎樣做 等 事 項 ；  

( e )  證 人 如 屬 精 神 上 無 行 為 能 力 的 人 士 或 某 些 性 罪 行 的 申

訴，經法庭批准 後，可 由 一 名 支 援 人 士 陪 同 出 席 審 訊；

及  

( f )  被 告 如 沒 有 律 師 代 表 ， 但 希 望 向 易 受 傷 害 的 證 人 提

問 ， 法 官 如 認 為 出 庭 接 受 盤 問 會 令 證 人 在 回 答 時 感 到

威嚇及不能自由 地 回 答問 題 ， 可 酌 情 批 准 以 下 事 項 ：  

( i )  關 掉 證 人 房 內 視 聽 設 備 熒 光 幕 的 畫 面 ， 使 證 人 只

可聽到被告的 聲 音 ； 或  

( i i )  由其他人士 （ 包 括 法 官 ） 轉 述 問 題 。  

 

透過電視直播聯繫方式傳召證人作證的程序核對清單  

88 .  本 核 對 清 單 旨 在 為 檢 控 人 員 提 供 審 訊 程 序 和 審 訊 前 程 序 的

指引，包括以下各項：  

( a )  為性 暴 力 受 害 人 安 排 屏 障 、 特 別 通 道 、 支 援 人 士 及 ／

或保護措施；  

( b )  在 受 害 人 作 證 前 先 行 解 決 所 有 預 期 可 能 發 生 的 事 項 ，

避免證人作證時由 檢 控 人 員 提 出 陳 述；  

( c )  在 證 人 作 證 前 安 排 他 ／ 她 參 觀 法 庭 ， 讓 他 ／ 她 熟 習 法

庭的氣氛和環境， 但 參 觀 時 不 應 讓 證 人 與 被 告 見 面；  

( d )  應 習 慣 安 排 性 暴 力 受 害 人 於 聆 訊 初 期 作 證 ， 並 盡 量 縮

短 證 人 的 等 候 時 間 。 如 有 可 能 ， 法 庭 應 為 證 人 和 陪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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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 人 的 社 工 （ 如 有 的 話 ） 特 別 預 備 一 個 房 間 ， 以 便 他

／她們即使提早 到 達 ， 也 可 稍 事 休 息 ； 及  

( e )  檢 控 人 員 應 盡 可 能 事 先 與 辯 方 確 定 會 否 就 被 告 的 身 分

提 出 爭 議 。 此 舉 相 當 重 要 ， 因 為 關 乎 是 否 需 要 在 法 庭

上 進 行 認 人 手 續 ， 以 及 如 有 需 要 ， 將 如 何 進 行 有 關 手

續。  

 

受害人的知情權  

89 .  政 府 律 師 應 透 過 警 方 通 知 受 害 人 有 關 案 件 的 進 展 、 法 律 程

序的聆訊日期與地點，以及 案 件 的 最 終 結 果，包 括 任 何 上 訴 的 結

果。  



V. 法律援助署  

受害人可得到的民事補救  

90 .  性 暴 力 受 害 人 享 有 在 適 當 情 況 下 循 民 事 訴 訟 尋 求 補 償 的 權

利 。 根 據 《 家 庭 及 同 居 關 係 暴 力 條 例 》 （ 香 港 法 例 第 1 89章 ） ，

遭 受 性 暴 力 或 性 暴 力 威 脅 的 配 偶 ／ 前 配 偶 或 同 居 人 士 ／ 前 同 居

人 士 可 尋 求 法 律 補 救 。 在 該 等 情 況 下 ， 法 庭 可 以 發 出 禁 制 騷 擾

令、驅逐令或重返令。另一 方 面，在 家 庭 以 外 地 方 受 到 性 暴 力 傷

害的受害人，如遭受人身傷害 及 ／ 或 損 失，亦 可 提 出 民 事 法 律 訴

訟，申請強制令及／或追討賠 償。受 害 人 可 以 親 身 到 法 律 援 助 署

（下稱「法援署」）申請法律 援 助 ， 以 便 提 出 民 事 法 律 訴 訟 。  

 

申請法律援助  

91 .  當 性 暴 力 受 害 人 申 請 法 律 援 助 以 提 出 民 事 法 律 訴 訟 時 ， 法

援 署須向受害人清楚解釋他 ／ 她 必 須 通 過 以 下 審 查，才 符 合 資 格

獲 得法律援助：  

( a )  經濟審查：即受害 人 的 財 務 資 源 不 超 過 規 定 限 額 ； 及  

( b )  案 情 審 查 ： 即 必 須 有 合 理 理 據 提 出 民 事 法 律 訴 訟 ， 例

如 是 否 知 道 擬 訴 的 被 告 人 ／ 答 辯 人 的 下 落 ， 以 及 是 否

很 大 可 能 申 索 得 直 和 成 功 追 討 賠 償 等 。 法 援 署 會 逐 一

考慮每宗申請的案 情 。  

92 .  如 申 請 緊 急 法 律 援 助 ， 例 如 受 害 人 希 望 申 請 禁 制 騷 擾 令 、

驅逐令或重返令等，法援署 可 以 盡 快 安 排 約 見，以 便 為 受 害 人 進

行經濟審查和錄取供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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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  當 法 援 署 就 事 件 向 受 害 人 錄 取 口 供 時 ， 不 應 要 求 受 害 人 複

述不愉快的經歷，以免他／她 受 到 傷 害，但 法 援 署 必 須 獲 得 所 需

資料，以便評估個案的案情。法 援 署 職 員 應 向 受 害 人 解 釋，為 盡

量避免要他／她不必要地複述 事 件 詳 情 ， 他 ／ 她 可 由 個 案 主 管 、

專責社工或其他參與處理個案 的 專 業 人 士 協 助，向 法 援 署 提 供 有

關資料和文件，以及事件的扼 要 供 詞。如 受 害 人 無 法 取 得 有 關 文

件，法援署可在情況許可和適 當 時，徵 得 受 害 人 的 同 意，代 為 索

取警方為受害人錄取的口 供、 檢 控 對 方 的 結 果 和 醫 療 報 告 。  

94 .  應 盡 快 通 知 受 害 人 申 請 法 律 援 助 的 結 果 及 申 請 被 拒 的 原

因，這是相當重要的。  

 

法律程序的進展  

95 .  如 受 害 人 通 過 經 濟 審 查 和 案 情 審 查 ， 並 獲 法 援 署 發 出 法 律

援助證書以提出適當的法律程 序，獲 委 派 的 私 人 執 業 律 師 或 法 援

署內處理訴訟案件的律師，應 盡 快 聯 絡 受 害 人，向 受 害 人 建 議 應

採取的適當行動，並迅速採 取 有 關 的 法 律 步 驟，以 保 障 受 害 人 的

法 律 權 利 。 如 有 需 要 ， 法 援 署 可 為 受 害 人 安 排 緊 急 約 見 負 責 律

師。同時，受害人亦應獲告 知 有 關 法 律 程 序 的 進 展 詳 情。  



VI 處理需接受法醫檢驗的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成年性暴力

受害人  

 

96 .  性 暴 力 受 害 人 可 能 須 接 受 法 醫 檢 驗 ， 但 精 神 上 無 行 為 能 力

的受害人可能沒有能力同意 接 受 所 需 的 檢 驗。本 章 旨 在 提 供 統 一

的程序，方便不 同的專業人士 處 理 涉 及 精 神 上 無 行 為 能 力 的 成 年

性暴力受害人。  

 

同意接受治療的法定權力  

97 .  精 神 上 無 行 為 能 力 的 受 害 人 可 能 完 全 沒 有 能 力 或 在 某 程 度

上仍有能力作出決定。如精 神 上 無 行 為 能 力 的 受 害 人 有 能 力 同 意

接受身體 檢驗／ 治療 4（包括 法 醫 檢 驗 ） ， 他 ／ 她 應 自 行 就 有 關

事 宜 作 決 定 。 如 精 神 上 無 行 為 能 力 的 受 害 人 無 法 表 示 有 效 的 同

意，而 有關的社 工／警務人員 經 諮 詢 法 醫 科 醫 生 後 認 為 在 下 列 情

況下，法醫科醫生仍可藉引 用《 精 神 健 康 條 例 》（ 第 1 36 章 ）第

IVC 部第 59 ZF 條，在未得該精 神 上 無 行 為 能 力 的 受 害 人 同 意 下，

為 其進行有關檢驗：  

( a )  由 於 情 況 緊 急 ， 以 致 有 必 要 進 行 該 項 檢 驗 ， 而 有 關 檢

驗符合該精神上無 行 為 能 力 人 士 的 最 佳 利 益 ； 及  

( b )  已 採 取 一 切 合 理 而 切 實 可 行 的 步 驟 ， 以 確 定 受 害 人 是

否 已 獲 委 任 一 名 法 定 監 護 人 、 沒 有 或 看 似 沒 有 委 任 監

護 人 ， 或 委 任 的 監 護 人 並 沒 有 獲 授 予 同 意 受 害 人 接 受

檢驗的法定權力 。  

                                                 
4 「治療」指醫療、牙科治療或兩者兼行的治療，並包括建議的治療，但不包括特別治

療。「醫療」包括由註冊醫生進行或在註冊醫生督導下進行的任何內科或外科程序、手

術或檢查，以及任何有關連的護理。  
- 48 - 

 



98 .  有 關 人 員 必 須 注 意 ， 監 護 委 員 會 妥 為 委 任 的 監 護 人 未 必 有

法定權力代精神上無行為能 力 人 士 同 意 接 受 治療，因 為 該 監 護 人

必須特別獲授予有關權力，才 可 代 受 害 人 作 出 決 定（ 請 參 閱《 精

神健康條例》第 44 B( 1)條及 第 5 9 R( 3) ( d )條） 。  

99 .  根據《精神健康條例》 第 59 Z A 條 ， 「 符 合 最 佳 利 益 」 就

對一名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受 害 人 進 行 的 治 療（ 見 上 文 第 9 3 段）

或特別治療（視屬何情況而定 ） 而 言 ， 是 指 ：  

( a )  為挽救該精神上無 行 為 能 力 的人 的 生 命；  

( b )  為 防 止 該 人 的 身 體 或 精 神 健 康 及 福 利 受 損 害 或 變 壞 ；

或  

( c )  為 達 致 該 人 的 身 體 或 精 神 健 康 及 福 利 的 改 善 ， 而 符 合

該人的最佳利益。  

100 .  在一般情況下，毋 須 根 據 《 精 神 健 康 條 例 》 第 I V B 部 申 請

監護令，只有在特殊情況下，如 註 冊 醫 生（ 例 如 法 醫 科 醫 生 ）認

為情況不適宜引用《精神健康 條 例 》 第 5 9Z F 條 ， 而 受 害 人 又 沒

有監護人或該監護人未獲授予 有 關 權 力，才 應 考 慮 根 據 有 關 條 例

第 IV B 部 申 請 為 精 神 上 無 行 為 能 力 的 受 害 人 委 任 監 護 人 或 覆 核

監護令。  

 

為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受害人安排法醫檢驗的程序  

101 .  該 精 神 上 無 行 為 能 力 的 受 害 人 被 帶 往 接 受 法 醫 檢 驗 時 ， 法

醫科醫生會評估受害人是否有 能 力 同 意 接 受 所 需 的 法 醫 檢 驗 。  

102 .  如 該 精 神 上 無 行 為 能 力 的 受 害 人 有 能 力 給 予 所 需 的 同 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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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她會自行作出決定，法醫 科 醫 生 會 因 應 其 決 定 行 事 。  

103 .  如 法 醫 科 醫 生 認 為 該 精 神 上 無 行 為 能 力 的 受 害 人 沒 有 能 力

給予所需的同意，則可考慮下 列 事 項 ：  

( a )  如有法定監護人 根 據《 精 神 健 康 條 例 》第 5 9 R(3 ) ( d )條

獲賦予同意受害 人 接 受 治 療 的 權 力 (見 上 文 第 94 段 )，

則 應 聯 絡 該 監 護 人 ， 由 該 監 護 人 考 慮 給 予 同 意 。 根 據

《精神健康條例 》 第 59 ZD 條 ， 如 法 定 監 護 人 獲 監 護

委 員 會 授 予 法 定 權 力 代 精 神 上 無 行 為 能 力 的 受 害 人 同

意 接 受 治 療 ， 則 此 監 護 人 亦 可 同 意 受 害 人 接 受 法 醫 檢

驗 。 如 接 受 檢 驗 符 合 該 精 神 上 無 行 為 能 力 的 性 暴 力 受

害 人 的 最 佳 利 益 ， 該 法 定 監 護 人 應 行 使 獲 賦 予 的 權

力 ， 同 意 進 行 檢 驗  (見 《 精 神 健 康 條 例 》 第 59 Z B( 3)

條 )。  

( b )  如 沒 有 法 定 監 護 人 或 該 監 護 人 未 獲 賦 予 上 述 權 力 ， 法

醫科醫生可引用有 關 條 例 第 I VC 部 第 5 9Z F 條 ， 為 該

精神上無行為能 力 的 受 害 人 進 行 檢 驗（ 見 附 件 XI I  －  

《精神健康條例 》 第 I VC 部 的 流 程 表） 。  

104 .  不過 ， 在某 些情 況下 ， 可 能 需 要 為 該 精 神 上 無 行 為 能 力 的

人申請監護令，例如該精神上 無 行 為 能 力 的 受 害 人 或 其 監 護 人 或

家 人 堅 拒 ／ 反 對 法 醫 檢 驗 是 符 合 該 精 神 上 無 行 為 能 力 的 受 害 人

的最佳利益，因而無法引用有 關 條 例 第 I VC 部。若是 如 此，便應

考慮由社工協助為該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受害人申請監護令 5。  

105 .  儘 管 性 暴 力 個 案 會 由 處 理 性 暴 力 個 案 的 專 責 社 工 負 責 處

                                                 
5 監護委員會的辦公時間為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八時四十五分至下午五時三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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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但 也可能有 些個案因種 種 原 因 而 沒 有 給 任 何 社 工 處 理 卻 有 需

要申請監護令的。在此情況 下，可 透 過 致 電「 芷 若 園 」指 定 的 轉

介熱線作出轉介，以尋求專責 社 工 的 協 助 。  

106 .  有 關 社 工 6在 警 方 的 協 助 下 ， 應 透 過 書 面 查 詢 （ 見 附 件

XII I），進行合理的個案查核 程 序 7，並 確 定 該 精 神 上 無 行 為 能 力

的受害人是否有根據《精神 健 康 條 例 》第 5 9R (3 ) ( d )條 獲 賦 予 同 意

進行治療（見上文第 9 4 段） 權 力 的 法 定 監 護 人 。  

 

申請監護令  

107 .  陪伴受害人的社工 8可主 動 提 出 監 護 令 申 請，並 在 申 請 監 護

令的同時 ，提交 緊急監護 令 申 請 9。 有 關 社 工 應 立 即 向 監 護 委 員

會提交兩份醫療報告，以及一 併 提 交 已 填 妥 的 監 護 令 申 請 表（ 載

於附件 X IV 的表格一）及緊 急 監 護 令 申 請 表（ 載 於 附 件 X V 的 表

格四）。該兩份醫療報告為：  

( a )  申請監護令的註冊 醫 生報 告（ 見 附 件 X VI），應 由《 精

神健康條例》第 2(2 )條 認 可 或以 外 的 醫 生 填 寫 ； 及  

( b )  申 請 監 護 令 的 認 可 醫 生 報 告 ， 應 由 醫 管 局 根 據 《 精 神

健康條例》第 2( 2 )條 認 可 為 對 精 神 紊 亂 的 診 斷 或 治 療

或 對 弱 智 的 評 估 或 判 定 具 有 專 門 經 驗 的 註 冊 醫 生 填 寫

                                                 
6有關社工可以指負責受害人個案的社工（如受害人在性暴力事件發生前，是任何單位的已知個案）或指

專責社工。 
7負責人員須在辦公時間內向監護委員會及社署查證，以確定有關的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人是否分別根據

《精神健康條例》（第 136 章）第 IVB 及 IIIA 部的監護個案。 
8社署或非政府機構的社工可向監護委員會申請監護令或緊急監護令；並且，有關的社工(不論是社署或

非政府機構的社工)，就算他們並非申請人，亦可能有需要在監護委員會的要求下出席申請監護令或緊急

監護令的聆訊。 
9為節省時間，應透過電話 2369 1999 聯絡監護委員會簡述個案，以便盡快聯絡組別成員，召開緊急監護

令聆訊。有關社工應盡快把申請緊急監護令所需的所有其他文件，以傳真方式送交監護委員會（傳真號

碼：2739 7171），然後再把正本送交監護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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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附件 X VI I） 10。  

108 .  就 前 往 急 症 室 或 已 入 院 的 精 神 上 無 行 為 能 力 的 受 害 人 而

言，可透過有關醫院的精神 科 檢 查 服 務 安 排 填 寫 認 可 醫 生 報 告 。

就沒有入院的個案而言，可 經 醫 療 轉 介 由 私 人 執 業 的 精 神 科 醫 生

或精神科專科門診診療所進 行 精 神 科 檢 查 。  

109 .  請 參 考 監 護 委 員 會 發 出 的 《 申 請 緊 急 監 護 令 的 流 程 表 （ 辦

公時間內）》（見附件 X VII I） 。 就 社 署 社 工 而 言 ， 請 參 閱 《 精

神健康條例實務指引》第 1 0 . 10 .1 至 1 0 . 12 .1 段「 提 出 緊 急 監 護 令

申請」（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修 訂 本 ），以 了 解 申 請 和 跟 進 緊 急 監

護令的詳情。  

110 .  若 監 護 委 員 會 認 為 有 必 要 面 見 精 神 上 無 行 為 能 力 的 受 害

人，社工應為監護委員會提 供 協 助，以 決 定 緊 急 監 護 令 ／ 覆 核 申

請 聆訊的地點。於等候聆訊期 間 ， 有 關 社 工 應 在 警 方 的 協 助 下 ，

安 排合適的地點安頓該精神上 無 行 為 能 力 的 受 害 人 。  

111 .  若 該 精 神 上 無 行為 能 力 的 受 害 人 必 須 出 席 聆 訊 而 聆 訊 會 於

同日進行，可安 排該受害人 留 在 醫 院 ／ 警 署 或 任 何 合適 的 其 他 地

點，並由受害人的近親或社工 或 負 責 的 警 務 人 員 陪 伴 受 害 人 。  

112 .  若 該 精 神 上 無 行 為 能 力 的 受 害 人 無 須 出 席 聆 訊 或 聆 訊 並 非

於 同日進行，在安全的情況 下，可 建 議 該 受 害 人 回 家。如 認 為 該

精 神上無行為能力的受害人 不 適 宜 回 家 ， 並 已 研 究 其 他 方 案 後 ，

則 可安排他／她入住合適的 臨 時 居 所，例 如 親 人 家 中 或 永 隆 銀 行

金 禧庇護工場及宿舍，並由 警 方 負 責 交 通 安 排 。  

 

                                                 
10有關更多資訊及最新的表格，請參閱監護委員會的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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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受害人有 法定 監護人 ，但 該監 護人拒 絶同意

受害人接受檢驗  

113 .  如 法 定 監 護 人 因 種 種 原 因 而 拒 絶 同 意 受 害 人 接 受 檢 驗 ， 特

別是該法定監護人涉嫌是侵 犯 者，而 法 醫 科 醫 生 又 認 為 該 情 況 不

適宜引用《精神健康條例》 第 5 9 ZF 條 ， 社 工 或 有 關 方 面 便 可 就

有 關 監 護 令 提 出 緊 急 覆 核 ； 如 有 需 要 ， 可 由 法 醫 科 醫 生 提 供 協

助，以 保障該精神上無行為能 力 的 受 害 人 的 最 佳 利 益。覆 核 申 請

的程序載於：  

( a )  監 護 委 員 會 發 出 的 《 申 請 覆 核 監 護 令 的 程 序 》 （ 見 附

件 X IX）；及  

( b )  《精神健康條例實 務 指 引 》第 10 .2 2 .1 至 10 .2 3 . 4 段「提

出覆核申請」（ 二 零 二 零年 十 一 月 修 訂 本 ） (社 署 社 工

可參閱以了解提 出 覆 核 申 請 的 詳 情 ）。  

114 .  在一般情況下，在處 理 覆核 申 請時 ， 監 護委 員 會會 要 求最

新社會背景調查報告及財務報告。如因 個 案 緊 急 或 特 別 情 況 下 ，

監 護委員會或會考慮毋須提 供 該 等 報 告 。  

 

複雜或具爭議的個案  

115 .  如難以就最佳利益作 決 定或 對 此意 見 分 歧， 社 工或 有 關方

面則可根據《精神健康條例》第 59ZI (1 )條，向原訟法庭申請同意

進行治療，如有需要，可由法 醫科 醫生提 供協 助。另外， 有關當

局可藉宣稱擬進行的檢驗符合 精神 上無行 為能 力的 受害人 的最佳

利益，向高等法院申請批准進 行有 關檢驗 。有 關人 員應按 情況尋

求適當的法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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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  非即時求助個案的處理方法  

引言  

116 .  性暴力受害人如決定舉報性暴力事件，內心可能幾經掙扎、

感到害怕和焦慮。為避免回憶 起不 快的經 歷和 擔心 無人相 信或受

到 責 備 ， 受 害 人 在 事 件 發 生 後 未 必 會 立 即 選 擇 向 警 方 舉 報 或 求

助。本章旨在為相關專業人員 提供 指引， 協助 性暴 力事件 發生後

兩星期或以上才舉報的受害人。  

非即時求助個案的定義  

117 .  非 即 時 求 助 個 案 指 有 關 性 暴 力 事 件 在 舉 報 時 已 發 生 超 過 兩

星期。為便於向非即時求助個 案的 受害人 提供 適當 的援助 ，處理

這些個案時可根據舉報事件發生的時間把個案分為兩大類，即「超

過兩 星期但少 於 6個月 」和「 超 過 6個 月 」 1 1
11。 下 文 各 段 說 明 如 何

處理這兩類非即時求助個案。  

諒解受害人  

118 .  證據或會隨着時間消失，我們鼓勵受害人盡早舉報，但應時

刻尊重受害人的看法和決定。受害 人不論 何時決定 舉報案 件，都

應得到援助。  

不舉報的原因  

11 9 .  性暴力受害人不舉報 或 延 遲 舉 報 的 原 因 眾 多 ， 例 如 ：  

  所得的支援或資料不足  
                                                 
1111. 這兩個時期由醫療程序所定的時間界定。法醫檢驗對於事發後不超過兩星期的事件具有臨床意義，

而所有指定診所均接受註冊醫生轉介事發後不超過 6 個月的性侵犯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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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到羞恥和尷尬  

  自責和感到愧疚  

  避免複述事件時，受到「二次創傷」  

  對法律制度缺乏信任  

  害怕受責備  

  害怕無人相信  

  害怕被報復  

  擔心證據不足  

  不想令侵犯者惹上麻煩  

  不想任何人知道事件  

  沒有意識到事件屬性暴力  

  關於詳情／侵犯者的資料不足  

對受害人的需要作專業回應  

120 .  受害人要披露自身慘痛的經歷從來不是易事。即使可能已錯

過蒐集事件的實質和環境證據 的最 佳時機 ，專 業人 員應時 刻尊重

和體諒受害人，並以接納、開 明和 非批判 的態 度相 待。受 害人絕

不應因事件或延遲舉報受到指責／責備，這是非常重要。  

121 .  事發後，受害人的創傷或未能輕易治癒。每當回憶事件，他

們可能仍然十分激動和脆弱。 即使 事發已 久， 專業 人員不 應假設

性暴力受害人已克服創傷，並 須時 刻以關 懷和 謹慎 的態度 對待受

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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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即時求助個案的處理程序  

事件發生超過兩星期但少於 6 個月  

122 .  性暴力受害人首先接觸的通常是醫院和警方。不過，非即時

求助個案的受害人可能因時間 過去 而沒有 需要 接受 治療， 他們或

會直接向警方或社工求助。  

首先接觸警方  

123 .  警務人員接到有關性暴力的舉報後，應以關懷和體諒的態度

處理受害人，並採取以下行動：  

( a )  護 送 受 害 人 到 一 間 獨 立 及 無 人 佔 用 的 房 間 ， 介 紹 由 專

責 處 理 性 暴 力個案 的 「 芷 若 園 」 社 工 提 供 的 服 務 ， 包

括 24小時的外展及危機介入服務；  

( b )  了 解 受 害 人 是 否 有 需 要 接 受 初 步 治 療 或 檢 驗 ， 例 如 性

病 及 ／ 或 愛 滋 病 檢 查 及 其 他 婦 科 治 療 。 如 有 需 要 ， 把

受害人送往醫院；  

( c )  進 行 初 步 調 查 並 向 受 害 人 錄 取 供 詞 時 全 程 安 排 與 受 害

人同性別的警務人員在場 (如適當及可行 )，以減輕受害

人的傷痛；及  

( d )  確 保 受 害 人 的 權 利 得 到 保 障 ， 並 在 有 足 夠 證 據 追 查 個

案 時 ， 為 受 害 人 作 好 擔 任 證 人 的 準 備 ， 以 及 通 知 受 害

人調查的進展／結果。  

124 .  由於警方未必取得環境證據，在此階段是否適宜進行法醫檢

驗須視乎個案性質、事發時間 和專 業人員 的判 斷。 如有疑 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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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徵詢法醫科醫生的意見。  

首先接觸醫院  

125 .  若受害人直接聯絡醫院或有需要接受治療，醫療人員應採取

以下程序：  

( a )  應盡可能由與受害人同性別的專責護士 (如適當及可行 )

聯 絡 和 安 慰 受 害 人 ， 並 安 排 在 可 保 障 受 害 人 私 隱 的 地

方會見他們或為他們檢驗身體，以減輕他們的傷痛；  

( b )  向 受 害 人 介 紹由 專 責 處 理 性 暴 力 個 案 的 「 芷 若 園 」 社

工提供的服務，包括 24小時的外展及危機介入服務；  

( c )  了 解 受 害 人 是 否 有 需 要 接 受 初 步 治 療 或 檢 查 ， 例 如 性

病及／或愛滋病檢查及其他婦科治療；  

( d )  與 有 關 警 署 的 聯 絡 人 或 醫 院 警 崗 的 當 值 警 務 人 員 聯

絡 ， 鼓 勵 受 害 人 向 警 方 舉 報 ； 如 受 害 人 拒 絕 向 警 方 舉

報，應了解箇中原因、顧慮或擔憂；  

( e )  提供為期約 6個月的跟進治療，例如性病及／或愛滋病

檢查及其他婦科治療；及  

( f )  如 取 得 受 害 人 同 意 ， 主 診 醫 生 可 轉 介 受 害 人 到 指 定 性

暴力診所跟進。  

126 .  所有指定性暴力診所均會接受註冊醫生轉介事發後不超過 6

個月的性暴力個案，並可由受害人或專責社工預約。  

首先接觸專責社工  

127 .  若受害人直接聯絡專責社工，有關社工應採取以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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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了 解 受 害 人 是 否 有 需 要 接 受 初 步 治 療 或 檢 查 ， 例 如 性

病及／或愛滋病檢查及其他婦科治療；  

( b )  建 議 受 害 人 到 醫 院 或 找 註 冊 醫 生 進 行 身 體 檢 查 ， 以 確

定 是 否 有 需 要 轉 介 到 其 中 一 間 指 定 性 暴 力 診 所 ， 評 估

事 件 有 否 造 成 後 遺 生 理 及 ／ 或 心 理 創 傷 及 進 行 性 病 檢

查；  

( c )  透 過 與 有 關 警 署 的 聯 絡 人 或 醫 院 警 崗 的 當 值 警 務 人 員

聯 絡 ， 鼓 勵 受 害 人 向 警 方 舉 報 ； 如 受 害 人 拒 絕 向 警 方

舉報，應了解箇中原因、顧慮或擔憂；  

( d )  全 程 陪 伴 受 害 人 並 給 予 支 援 ； 如 個 案 已 向 警 方 舉 報 ，

則 在 錄 取 供 詞 和 審 訊 (如 須 以 證 人 身 分 出 庭 作 證 )過 程

中給予支援和安慰；以及  

( e )  為受害人提供不少於 6個月的支援服務，包括護送、輔

導 及 轉 介 至 合 適 的 服 務 ， 例 如 臨 床 心 理 服 務 、 經 濟 及

房屋援助等 (如適用 )。  

事發後超過 6 個月的事件  

128 .  對於事發後超過 6個月才舉報的個案，醫療需要或許不是受

害人最關切的事項，因為大部 分受 害人已 無須 覆診 。然而 ，若受

害人有其他福利或情緒需要， 專責 社工仍 會繼 續提 供協助 。由於

指 定 性 暴 力 診 所 接 收 的 轉 介 個 案 主 要 為 事 發 後 不 超 過 6個 月 的 性

暴力事件，若受害人有醫療需要， 專責社 工或 須安 排註冊 醫生為

他們檢查身體。  

129 .  以下流程圖扼要載述不 同時 段 處理 性 暴 力受 害 人的 程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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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供參考。  



流 程圖   

不 同時段 處理性暴 力受害人 的程序 如下：  

 

1 2 性暴力事件發生至舉報相隔的時間 (法醫檢驗對事發後不超過兩星期的事件具臨床意義，而指定性暴力診所則接受事發後不超過 6 個月的轉介個案 ) 
1 3 應按個別情況作出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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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I  

東華三院芷若園  

 

性暴力受害人  
 

如果你不幸遭受性侵犯，逃避 或 把 自 己 收 藏，並 不 是 解 決 問 題 的

方法。找人傾訴，總比自己獨 力 承 擔 好。若 你 願 意 接 受 協 助，擺

脫性暴力的枷鎖，你可選擇我 們 的專 門 服 務。我 們 是 接 受 過 有 關

專業訓練的東華三院「 芷若園 」 的 社 工 ， 為 你 提 供 專 責 服 務 。  

 

我們的使命  

我們會以尊重、信任、體諒，為 你 提 供 適 時、專 業 及 專 門 的 服 務 。

我們會盡量協助你減少因不 必 要 的 程 序 而 奔 波 的 情 況 或 複 述 痛

苦的經歷，並會協助你重拾 自 信 及 建 立 力 量 以 回 復 正 常 生 活 。  

 

提供的服務  

1 .  為 性暴力受害人提供 2 4 小 時 危 機 介 入 服 務；  

2 .  協 調各有關部門 /機構以完 成 所 需 的 程 序 ， 包 括：  

i )  即時醫療服務包括事 後 避 孕 和 性 病 檢 驗  

i i )  醫療跟進服務如性病、 婦 科 或 愛 滋 病 治 療 等  

i i i )  報案及錄取口供  

i v )  法醫檢驗  

v )  其他法律程序  

3 .  在 進行以上程序時，為受 害 人 及 其 家 人 提 供 支 援 和 陪 同；  

4 .  轉 介其他所需服務如臨床心 理 治 療、經 濟 援 助 和 臨 時 住 宿 服 務

等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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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為 前線人員提供處理性暴力 個 案 的 諮 詢 服 務 。  

 

保密  

一切資料，絕對 保密  

 

申請服務方法  

「芷若園」 24 小時熱線： 18 28 1   



 

 

求助熱線： 2375 5322 

 

風雨蘭性暴力危機支援中心（ 風 雨 蘭 ）提 供 獨 立、保 密、及 專 門

支援予女性性暴力受害人／倖 存 者 。 不 論 當 事 人 是 否 已 經 報 案 ，

還是正在考慮會否報案，我們 都 會 提 供 支 援 。  

 

24 小時危機介入 服務包括：  

a )  24 小時專業支援傳呼， 專 為 警 方 、 醫 生 、 護 士 、 社 工 及 其

他 專業人士而設  

b )  陪同當事人報警落口供， 並 提 供 情 緒 支 援 及 輔 導 服 務  

c )  陪同當事人接受法醫檢驗 及 相 關 醫 療 跟 進  

d )  陪同當事人接受事後避孕、性 傳 播 感 染 之 檢 驗 與 治 療 及 婦 科

治療跟進等；轉介個案 至 廣 華 醫 院、威 爾 斯 親 王 醫 院 或 基 督

教聯合醫院作跟進  

 

風雨蘭服務：  

•  求助支援  

o  性暴力求助熱線：  2375 5322  

o  Saf eChat 網上支援： WhatsApp :6730  1892  

Ins tagram:  @acsvaw 

h t tps : / / ra in l i l y.o rg .hk / saf echa t  

o  運作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九時至晚上十時  

星期六     上午九時至下午一時  

o  風雨蘭性暴力求助支援為曾經歷性暴力人士及其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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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 I  

風雨蘭  性暴力危機支援中心  

（女性性 暴力受害人／倖存 者服務）  



者提供協助。  

•  輔導  

o  由具經驗的社工提供情緒 支援、心 理評估 及個人輔 導。 

•  即時及事後醫療支援  

o  風雨蘭與多間醫院為合作伙伴，為當事人提供即時診治

及預防性治療，包括：事後避孕、性傳播感染檢驗及事

後醫療跟進。  

•  法律程序陪同  

o  按當事人意願陪同前往警署報案，協調有關錄取證供及

法醫檢驗之程序。  

•  法律諮詢   

o  由義務律師提供免費性暴力相關的法律及權益之諮詢

（此服務為所有性別性暴力受害人／倖存者提供支

援）。  

•  輔導小組  

o  提供處理創傷的平台。透過同路人的安慰和支持，在安

全的氣氛下釋放埋藏在心中的負面情緒，並學習面對情

緒的方法，讓自己更有力邁向康復之路。  

•  前線同工專業支援  

o  為不同界別前線同工提供改善回應及支援性暴力受害

人／倖存者之培訓  

•  專業服務轉介  

 

風雨蘭一站式報案程序  

在曾經歷性侵或強姦的當事人之要求及同意下，風雨蘭會為當事

人報警，在中心內錄取口供，並協調醫療、報案、採證等相關專

業支援。服務旨在減少當事人在經歷嚴重創傷後到不同地方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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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療及詢問，並於不斷複述痛苦經歷下一再受創的情況。  

 

專門服務的運作原則  

1 .  減少受害人／倖存者因不斷重複受害經驗而再度受創；  

2 .  減少受害人／倖存者因奔走於不同機關而再度受創；  

3 .  避免受害人／倖存者受壓被迫作決定。  

 

費用  

風雨蘭提供的所有服務均費用全免。  

 

保密  

一切資料，絕對保密。  

 

何時使用風雨蘭支援服務？  

當你接觸到任何受到性暴力傷害的女性，無論是任何形式的性侵

或強姦（包括受到身體虐待或情緒困擾），請將風雨蘭所提供的服

務告知當事人或其家人，在對方同意下透過熱線電話與我們聯

絡。服務費用全免，一切資料絕對保密。  

 

風雨蘭在接獲求助後會如何跟進？  

接報後，風雨蘭的當值社工會了解個案，如情況需要，輔導員會

隨即前往你們的辦公室，為受害人提供危機介入輔導及陪同服

務。在輔導員抵達前，請安置受害人於一個有私隱及安全的地方。 

 

風雨蘭服務涵蓋甚麼地點？  

風雨蘭服務範圍包括全港所有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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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雨蘭輔導員有甚麼專業背景？  

所有風雨蘭輔導員均為註冊社工，並擁有為性侵及其他形式性暴

力受害人／倖存者提供輔導等支援的豐富經驗。  

 

轉介及查詢  

在獲得當事人同意下，聯絡我們為其提供適切支援  

電話： 2375 5322  

傳真： 2717 1801  

電郵： safecha t@ra in l i l y.o rg .hk  

網址： ht tps : / / ra in l i l y.o rg .hk /serv ice  



 

  
 
 

香港家庭計劃指導會（下稱本會）為不幸受性侵犯之受害人提供以下

服務：  

1 .  防止懷孕  

如果受害人能在事發五日內前來家計會，本會醫生可以為受害

人提供緊急避孕方法：「緊急避孕丸」或「子宮環」，減少因姦

成孕的機會。  

2 .  檢驗性傳染病  

本會醫生會替受害人進行拭子及血液化驗，以確定受害人有沒

有染上性傳染病。如有需要，亦可轉介到衞生署屬下的社會衞

生科診所醫治。  

3 .  終止懷孕  

如受害人發覺月事過期，本會可為受害人驗孕。如証實有孕，

又不想繼續懷孕，本會可為受害人安排終止懷孕。如想繼續懷

孕，本會亦可以為受害人作其他轉介和安排。  

4 .  心理輔導  

為幫助受害人消除恐懼及驚慌，本會輔導員可提供心理輔導，

更給予傾訴感受和思慮的機會，如有需要，輔導員會轉介受害

人接受臨床心理學家或精神科醫生的評估和醫治。  

5 .  其他服務  

如有需要，本會亦會轉介受害人前往其他機構尋求協助和服務  
(如：社會福利署、「芷若園」、風雨蘭、母親的抉擇等 )。  

 

所有資料  絕對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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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家庭計劃指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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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青少年保健中心及診所之地址、電話及服務時間  
 
青少年保健中心（為二十六歲以下的未婚人士提供服務）  
 
灣仔青少年保健中心：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 130 號修頓中心 8 樓家計

會賽馬會青 ZONE 
 2575-4799  
 

星期一至五   上午 9:00–晚上 8 :00  
星期六     上午 9:00–下午 1 :00  

 
旺角青少年保健中心：  九龍彌敦道 573 號富運商業中心 13 樓 A 室  

2770-4994  
 

星期一至五   上午 9:00–晚上 8 :00  
星期六    上午 9:00–下午 1 :00  

 
葵芳青少年保健中心 :  新界葵涌興芳路 223 號新都會廣場第 2 座 7

樓 702-705 室  
2443-2773  

 
星期一至五   上午 9:00–晚上 8 :00  
星期六     上午 9:00–下午 1 :00  

 
(旺角及葵芳中心會視乎需要而延長星期六的服務時間至下午 5:00)  
 
 
診    所    （為已婚或二十六歲及以上人士提供服務）  
 
灣     仔：香港灣仔軒尼詩道 130 號修頓中心地下  

2919-7777  
 

星期一至五   上午 9:00–晚上 8 :00  
星期六     上午 9:00–下午 5 :00  

 
馬  頭  涌：九龍馬頭涌道 105 號 1 樓                  

 2711-9271  
 

星期一至五   上午 9:00–晚上 8 :00  
星期六     上午 9:00–下午 5 :00  

 
元    朗：新界元朗安寧路 149-153 號地下  
    2477-3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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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一至五  上午 9:00–晚上 8 :00  
 星期六  上午 9:00–下午 5 :00  
 
荃    灣：新界荃灣青山道 264-298 號南豐中心 16 樓 1621-1622 室  

2742-8183  
 
星期一至五    上午 9:00–晚上 8 :00  
星期六     上午 9:00–下午 5 :00  
 

黃  大  仙：九龍黃大仙下邨（二區）龍安樓 1-2 號地下  
2326-2447  

 
星期一至五   上午 9:00–晚上 8 :00  
星期六     上午 9:00–下午 5 :00  

 
 
＊  青少年保健中心及診所於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香  港  家  庭  計  劃  指  導  會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 130 號修頓中心地下、八、九及十樓 
網址： http://www.famplan.org.hk 
電子郵箱： fpahk@famplan.org.hk 
家計會服務熱線： 2572-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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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 V 

醫院管理局急症室聯絡電話號碼  

 

醫院  聯絡電話 1 聯絡電話 2 傳真號碼  

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  2 5 95  6 09 2  2 5 95  6 10 4  2 8 98  4 94 1  

瑪麗醫院  2 2 55  3 00 7  2 2 55  3 70 9  2 8 18  9 09 6  

律敦治醫院  2 2 91  2 01 2  2 2 91  2 01 4  2 8 34  0 14 2  

長洲醫院  2 9 86  2 12 3  -  2 9 81  5 26 1  

廣華醫院  3 5 17  8 00 2  3 5 17  8 00 3  2 3 74  0 65 7  

基督教聯合醫院  3 9 49  4 12 5  3 9 49  4 12 6  2 3 79  5 80 1  

伊利沙伯醫院  3 5 06  6 06 3  -  2 7 70  9 55 2  

瑪嘉烈醫院  2 9 90  2 62 6  2 9 90  3 68 6  2 7 85  1 74 7  

明愛醫院  3 4 08  7 72 2  -  2 3 10  2 64 2  

仁濟醫院  2 4 17  8 13 2  -  2 4 11  6 74 1  

將軍澳醫院  2 2 08  0 28 8  -  2 1 74  8 46 5  

威爾斯親王醫院  3 5 05  3 25 0  -  2 6 45  9 43 9  

北區醫院  2 6 83  7 23 0  2 6 83  7 23 2  2 6 83  7 25 6  

雅麗氏何妙齡那打素醫院  2 6 89  2 92 9  -  2 6 80  4 25 6  

屯門醫院  2 4 68  5 27 1  -  2 4 66  9 94 0  

博愛醫院  2 4 86  8 03 1  -  2 4 86  8 03 0  

北大嶼山醫院  3 4 67  7 12 6  3 4 67  7 17 0  3 4 67  7 12 7  

天水圍醫院  3 5 13  5 03 1  3 5 13  5 03 0  3 5 14  9 27 3  
 



 報案室  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港島  

1  中區 3661 1600 2975 4392 
2  中區警察服務中心 3661 1602 2543 9612 
3  山頂分區  3661 1604 2849 5652 
4  西區分區  3661 1618 2858 9065 
5  香港仔分區  3661 1614 2552 9216 
6  赤柱分區 3661 1616 2813 6480 
7  灣仔分區 3661 1612 2511 8731 
8  跑馬地分區 3661 1610 2575 8051 
9  北角分區 3661 1608 2562 5546 

1 0  柴灣分區 3661 1606 2556 3406 
11  筲箕灣報案中心 3661 1620 2234 9860 

東九龍  
1 2  黃大仙分區 3661 1632 2752 9405 
13 慈雲山報案中心  3661 1634 2351 9064 
1 4  西貢分區 3661 1630 2791 5129 
1 5  觀塘區 3661 1622 2348 0700 
1 6  將軍澳區 3661 1624 2706 1332 
1 7  秀茂坪分區 3661 1628 2790 7017 
1 8  牛頭角分區 3661 1626 2750 0642 
1 9  啟德郵輪碼頭警察報案中心  3661 1796 2572 2502 

西九龍  
2 0  尖沙咀分區 3661 1650 2369 0793 
2 1  油麻地分區 3661 1652 2332 8500 
2 2  油麻地報案中心  3661 1653 2770 4226 

2 3  西九龍站報案中心 3661 1794 
3661 1795 

2320 8375 

2 4  深水埗分區 3661 1646 2958 1430 
2 5  長沙灣分區 3661 1644 2742 7046 
2 6  石硤尾報案中心  3661 1648  2788 3830  
2 7  旺角區 3661 1642 2789 2123 
2 8  九龍城分區 3661 1640 2762 9789 
2 9  紅磡分區 3661 1638 2624 5367 

新界南  
3 0  葵涌分區 3661 1690 2410 0013 
3 1  青衣分區 3661 1692 2449 0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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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V
 

各警署的聯絡電話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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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荃灣區 3661 1708 2405 3687 
3 3  沙田分區 3661 1702 2601 2176 
3 4  田心分區警署  3661 1706 2601 5841 
3 5  小瀝源報案中心  3661 1704 2646 1458 
3 6  馬鞍山分區 3661 1700 2640 1904 
3 7  大嶼山北分區 3661 1694 2988 1822 
3 8  大嶼山南(梅窩) 分區 3661 1696 2984 1538 

3 9  
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警察報案中

心  
3661 1734 2362 0895 

4 0  竹篙灣警崗 3661 1698 2983 6530 
4 1  機場區 3661 1688 2769 4809 

新界北  
4 2  大埔分區 3661 1674 2144 1271 
4 3  上水分區 3661 1672 2676 7569 
4 4  屯門分區 3661 1670 2456 4105 
4 5  大興報案中心  3661 3950 2474 8033 
4 6  青山分區 3661 1668 2457 9507 
4 7  元朗分區 3661 1680 2443 0590 
4 8  天水圍分區 3661 1678 2446 6547 
4 9  深圳灣管制站報案中心  3661 1682 3549 6205 
5 0  八鄉分區 3661 1676 2488 0328 
5 1  羅湖管制站報案中心  3661 1656 2673 8203 
5 2  沙頭角分區 3661 1664 2659 2339 
5 3  落馬洲分區 3661 1658 2482 4808 
5 4  落馬洲支線管制站報案中心  3661 1662 3404 6055 
5 5  落馬洲管制站  3661 1660 2674 7798 
5 6  打鼓嶺分區 3661 1666 2659 8501 
5 7  文錦渡邊境管制站報案中心 3661 1686 2652 5829 
5 8  香園圍邊境管制站警察報案中心  3661 1737 2617 7812 

水警  
5 9  水警東分區 3661 1718 2194 4542 
6 0  水警南分區 3661 1724 2553 7165 
6 1  水警西分區 3661 1726 2452 2759 
6 2  水警北分區 3661 1722 2602 7353 
6 3  長洲分區 3661 1712 2986 9057 
6 4  南丫警崗  3661 1714 2982 1824 
6 5  索罟灣警崗  3661 1736 2982 8403 
6 6  坪洲警崗  3661 1716 2983 1146 
6 7  水警海港基地  3661 1720 2884 9242 



附件 V I  
 

摘錄自《根據〈 1995 年刑事訴訟程序 (修訂 )條例〉新規定給社工  
處理精神上無行為能力成年人的程序指引》附錄 3 .4  

 
向警方舉報關於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人士的案件須知  

 

1 .  宜 向 報 稱 罪 案 ／ 罪 行 發 生 地 點 的 所 屬 分 區 警 署 舉 報 。 舉 例 來

說，一名居住在柴灣宿舍的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人士如在中環

遭毆打和搶劫，他／她宜將案件向中區警署舉報。但如該名精

神 上 無 行 為 能 力 的 人 士 或 其 親 屬 選 擇 向 居 住 地 點 的 最 近 警 署

舉報，他們仍可以這樣做，但案件隨後會 轉介有關 警署跟 進。 

2 .  假如案件剛剛發生，嘗試攜同可得的實質證據前往警署。假如

案 件 是 最 近 在 服 務 單 位 或 精 神 上 無 行 為 能 力 的 人 士 的 家 中 發

生，不要干擾案發現場，因警方可能要搜集實質證據。假如案

件涉及與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人士發生性行為，不要在舉報前

替該名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人洗澡或清洗／丟棄其衣服。  

3 .  精 神 上 無 行 為 能 力 的 人 士 或 其 親 屬 可 能 不 願 意 向 警 方 披 露 案

件，但社工應考慮案件的性質和事件的急切性，以決定是否向

警方舉報。舉例來說，假如一名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人士在公

廁內目擊有人用刀刺傷另一人，則宜將案件向警方舉報，因另

一名人士的性命可能受到威脅。假如一名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

女性報稱遭強姦，社工應盡早將事件向警方舉報，以便適時安

排受害人接受法醫檢驗及醫療服務（如有需要的話）。  

4 .  《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 486 章）列明，只有在資料當

事人（有關個人資料所屬的個人）或有關人士（即如該名個人

是未成年人，指其父母及／或合法監護人；如該名個人無能力

處理其本身事務，指由法庭委任的人）的同意下，才可將有關

的個人資料轉移或供人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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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成年人士而言，其父母已不再屬於「有

關人士」，有權同意或拒絕將有 關資 料轉 移，除 非他 們獲 法庭

委任為有關人士，則作別論。不過，社工應在切實可行的情況

下徵詢和尊重他們的意見，並宜就向警方舉報一事與他們進行

商討。   

假 如 精 神 上 無 行 為 能 力 的 成 年 人 精 神 上 的 行 為 能 力 能 夠 明 白

發放其個人資料的要求，他／她可給予 同意。《個人 資料 （私

隱）條例》第 VII I 部亦列明收集和轉移資料（包括為處理罪

行相關事宜而收集和轉移資料）的特定豁免條文。  

 

5 .  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 486 章）第 58(2 )條，假如

披露該等個人資料是有關罪行的防止／偵測、犯罪者的拘捕／

檢控，以及不合法行為的排除／糾正等，則該等資料可獲豁免

而不受保障資料原則第 3 原則所管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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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VII  

 
 

提供醫療跟進服務的醫院管理局指定性暴力診所／部門  
 

  

聯網  聯網內設有急症室的醫院  指定性暴力診所／部門  

香港  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瑪麗 柴灣健康中心  
醫院、律敦治醫院及長洲醫院  (柴灣普通科門診診所 )  

九龍  廣華醫院、基督教聯合醫院、伊 油麻地賽馬會普通科門診診

利沙伯醫院、瑪嘉烈醫院、明愛 所 /家庭醫學專科診所  
醫院、仁濟醫院、將軍澳醫院及  
北大嶼山醫院  
 

新界東  威爾斯親王醫院、北區醫院及雅 威爾斯親王醫院家庭 /醫學專

麗氏何妙齡那打素醫院  科診所  
 

新界西  屯門醫院、博愛醫院、天水圍醫 屯門醫院 /家庭醫學專科診所  
 院  

 
   

 



個 案 密 碼 ：  
(請 在 表 格 乙 提 供 個 人 資 料 )                                     

□查詢 ／ □接收個案的日期和時間：                              

  

查詢／轉介的方法：   電 話 接 觸   外 展 服 務  

  辦 公 室 約 見   其 他 ：  

查詢／轉介的來源：   受 害 人 親 身 ／ 致 電 求 助   

  轉 介 人 員 親 身 ／ 致 電 ／ 以 書 面 轉 介   

     轉 介 人 員 姓 名 ：                       

 機 構 ：  警 方 ／ 醫 管 局 ／                 
其 他 福 利 機 構 （ 請 註 明 ：              ）  

 聯 絡 電 話 號 碼 ：                           

服務使用者資料    

性 別 及 年 齡 ：   出 生 日 期 （ 日 ／ 月 ／ 年 ）                  

國 籍 ：                           

婚 姻 狀 況 ：   單 身   同 居    已 婚    分 居   離 婚   喪 偶  

抵 港 年 份 ：   自 出 生    自              採 用 的 方 言 ：                 

 在 職 ／  在 學 ：                       每 月 收 入 ：                    

綜 援 受 助 人 ：  是 。 負 責 的 辦 事 處 ：              社 會 保 障 辦 事 處     否  

居 所 類 別 ：  公 屋   私 人 樓 宇   宿 舍   其 他 （ 請 註 明 ：            ）  

面 對 的 問 題 ：   

     性 質：  強 姦    企 圖 強 姦    猥 褻 侵 犯    其 他（ 請 註 明：        ） 

     事 發 日 期 ：       ／      ／       （ 日 ／ 月 ／ 年 ）  時 間 ：               

     事 發 地 點 ：                                          

懷 疑 施 虐 者 （ 如 知 道 的 ( i )  姓 名 ：   （           英 文 ）  
話 ）：  

 ( i i )  年 齡 ：                 

 ( i i i )  關 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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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責社工服務個案表格  

 

   

      

 

   

 

  

附件 VIII —  個案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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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庭 成 員 ：                                            

要 求 提 供 的 服 務 ：   輔 導         醫 療 服 務      警 方 介 入  

  庇 護 中 心 ／ 臨 時 收 容 中 心       經 濟 援 助   

  法 律 援 助    居 所    其 他 （ 請 註 明 ：  
                                        ）  

社工的建議及行動  

   須 採 取 跟 進 行 動  

   建 議 提 供 的 服 務 ：   醫 療 跟 進 服 務             輔 導  
 轉 介 接 受                向 警 方 舉 報  
 其 他 服 務（ 請 註 明：                          ） 

 不 須 要 採 取 跟 進 行 動 （ 理 由 ）：                                    

   
風 險 成 分 ：   無   

  有  （  高 ／  中 ／  低 ）  

緊 急 行 動 ：   不 需 要  

  需 要 （ 請 註 明 ：                              ）  

  

社 工 的 評 語 ：                                                       

                                                    

  

社 工 簽 署 ：                         日 期 ：                           

社 工 姓 名 ：                         辦 事 處 ：                          

主管人員／上司的意見  

個案跟進：     需 要         不 需 要  

個案   指 派 給 ／  轉 介 至 ：                               

主管人員／上司的評語：                                           

                                                                  

主管人員／上司簽署：              日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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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V III  —  表格乙  
 

專責社工服務表格乙  

(必須與個案表格分開使用 )  

 
 

個案密碼 :                                                        

姓名 :                        (英文姓名                    ) 

護照  /  香港身份證號碼 . :                                                        

電話 :                                                        

地址 :                                                        

 

 

 

 



 
轉介至指定熱線／指定轉介熱線的性暴力個案  

 

 

 東華三院「芷若園」的專責社工  

 

 專責社工於警署／醫院／任何其他合適地方會見受害人，並即時進行評估和輔導  

 
受害人身處醫院  受害人並非身處醫院  

需要即時治療  

是 否 

1 .  專責社工會見受害人後，陪同受害人或透 徵得同意向警方舉報  
過 電 話 ／ 親 身 建 議 受 害 人 前 往 就 近 醫 院
的急症室。  

2 .  專 責 社 工 於 受 害 人 就 診 前 致 電 有 關 的 急 是 否 
症室預約。  

受害人留院治療  專 責 社 工 聯 絡 有 關 警
署的聯絡人，並協助安
排 合 適 地 方 錄 取 口 供是 否 
和進行法醫檢驗（如有

專 責 社 工 聯 絡 病 房 內 的 醫 護 人 急 症 室 提 供 檢 驗 及 治 療 ， 包 括 需要的話）。專責社工

員 ， 安 排 所 需 的 醫 療 服 務 ， 例 事 後 避 孕 、 檢 驗 乙 型 肝 炎 及 性 會 在 整 個 過 程 中 一 直

如 事 後 避 孕 、 檢 驗 性 病 及 出 院 病 ， 以 及 轉 介 至 指 定 性 暴 力 診 陪伴受害人。  
後 的 跟 進 醫 療 服 務 （ 如 有 需 要 所以作跟進（如有需要的話）。 
的話）。  

法醫科醫生／註冊醫生轉介
徵得同意向警方舉報  受害人接受跟進醫療服務  

是 否 是 否 

專 責 社 工 聯 絡 有 關 警 署 的 聯 1 .  專責社工提供跟進服務，包括徵得
絡人，並協助安排合適地方錄 受害人同意後，於指定性暴力診所
取供詞和進行法醫檢驗（如有 預約，以接受醫療跟進服務；提供
需 要 的 話 ）。 專 責 社 工 會 在 整 陪同、輔導及轉介至合適服務，例
個過程中一直陪伴受害人。  

如臨床心理服務、經濟及房屋援助

等。  
2 .  醫 管 局 轄 下 的 指 定 性 暴 力 診 所 考
慮受害人的意願後，提供為期六個
月的跟進服務（即檢驗性病和愛滋
病，以及接受所需醫療服務）。  

專責社工按需要繼續向受害人提供跟進支援服務，包括

徵得受害人同意後，於指定性暴力診所預約，以接受醫

療跟進服務；提供陪伴、輔導及轉介至合適服務，例如

臨床心理服務、經濟及房屋援助等。為期最少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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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 X 
 

專責社工為性暴力個案進行危機介入的流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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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暴力受害人向提供個案工作服務的單位求助  

立即接見受害人及介紹專責社工的服務   

受害人接受專責社工的服務  

是 否 

指定的性暴力個案轉介熱線  向受害人介紹其他非政府機構提

供的服務，例如風雨蘭及家計會

的服務  

 專責社工 1接手處理個案，並為

受害人提供所需服務 
 如受害人情緒極不穩定，

專責社工可前往方便受害 受害人接受其他相關非政府機構的服務  
人的地方，提供即時的危  
機介入服務  

是 否 
  若有需要，轉介個案的社

工可陪同受害人與專責社
  有關非政府機  受害人前往求助的

工會面，確保個案順利移
構為受害人提 服務單位的社工遵

交  
供服務  照第 51 至 58 段所

載的程序處理個案  
  如有需要，可透過

指定轉介熱線向專

責社工進行個案諮

詢和尋求協助  

1 由東華三院「芷若園」的專責社工提供 24 小時的服務。 [2010 年 1 月修訂 ]  

附件 X 
  
 

提供個案工作服務的其他單位處理新求助性暴力個案流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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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工作單位的已知個案發生性暴力事件   

介紹專責社工的服務  

受害人接受專責社工的服務  
 

是 否 

指定的性暴力個案轉介熱線  向受害人介紹其他非政府機構提

  供的服務，例如風雨蘭及家計會

的服務  

 

 
1專責社工 與負責社工以

共同個案方式處理個案 (即
專責社工為受害人提供與

受害人接受其他相關非政府機構的服務  
性暴力事件有關的跟進服

  
務 )  

  就緊急個案而言，應作出
是 否 特別安排，以便專責社工

可立即採取跟進行動  
  有關非政府  

機構為受害

負責社工應遵照第

41 至 58 段所載的程

人提供服務  序為受害人提供所

需的服務  
  如有需要的話，可透

過指定的轉介熱線

向專責社工進行個

案諮詢和尋求協助  

附件 XI 
    
 

提供個案工作服務的其他單位  
處理已知個案的性暴力事件流程表  

 

1 由東華三院「芷若園」的專責社工提供 24 小時的服務。 [2010 年 1 月修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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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是  

否  
否  

否  

否  
是  

是  

否  

否  

 
  
 
 
 
 
 
  
 
 
 
 
 
 
 
 
 
 
 
 
 
 
 
 
 
 
 
 
 
 
 
 
 
 

條 例 所 指 的 精 神 上 無 行 為

能力的人無法給予同意，而

我們希望為他進行治療  

= 繼續進行

 醫療程序  

= 停止進行

 醫療程序  

情 況 是 否 緊 急 ？

（即急切、必須並

符合最佳利益 *）  

√  

X  

√  

根據條例第 I I IA 部

或第 IVB 部委任的

監護人，是否有獲賦

予 權 力 代 有 關 人 士

同意接受治療？  
 

是  監護人是否

同意？ 
 

√  

√  X  
醫 生 認 為 必 須 進

行治療，並符合精

神 上 無 行 為 能 力

的人的最佳利益  
 

社 工 ／ 醫 生 ／ 家

人 向 法 院 提 出 申

請  
 

X  

X  

√  
法 院 是 否

同意？  
 

是  

 

 
 
*  根據《精神健康條例》第 59ZA 條第 IVC 部，「符合最佳利益」

 就對一名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 人進 行的治 療或 特別 治療（ 視屬何

情況而定）而言，指：  
( a )  為挽救該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人的生命；  
( b )  為防止該人的身體或精神健康及福利受損害或變壞；或  
( c )  為達致該人的身體或精神健康及福利的改善，而符合該人的

最佳利益。  

附件 X II  
 
 

《精神健康條例》（第 136 章）第 IVC 部撮要  
[第 IVC 部第 59ZF(1)條、 59ZD(1)條及 59ZF(3)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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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尖沙咀         #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213 號  
漢口道 28 號          胡忠大廈九樓 901 室  
亞太中心 8 樓 807 室至 809 室     社會福利署  
監護委員會主席         康復及醫務社會服務科  
(傳真號碼： 2739  7171）     （傳真號碼： 3791  2175）  
     
    
監護委員會主席：  
 

《 1997 年精神健康（修訂）條例》第 IVC 部  
 
 由於《 1997 年精神健康（修訂）條例》第 IVC 部已經生

效，我們必須查詢下列精神上 無行 為 能 力的 人 有否 接 受 監護 ，

以及如有的話，監護人有否獲 賦予 權 力 ，代 有 關人 士 同 意接 受

醫療檢驗。  
 
 我們希望查詢下列事項：  
 

i )  有否根據《精神健康條例》第 I I IA 部或第 IVB 部，

為下表載列人士委任監護人；及  
 
i i )  如已委任監護人，則該名人士有否獲賦予權力，代下

列人士同意接受醫療檢驗。如有的話，請向我們提供

該名監護人的聯絡資料。  
 
  由於我們現正考慮是 否 進 行 法 醫 檢 驗 ， 故 請 盡 早 回 覆 ，

謹此致謝。  
 

本署檔號  病人英文姓名  中文姓名  香港身份證號碼  出生日期  

 
 

    
 

 
 

（結尾）  
*  監護委員會處理 根據《精神健康條例》條第 IVB 部的查詢  

  #  社會福利署處理 根據《精神健康條例》條第 I I IA 部的查詢  

附件 X III  

傳真急件  

機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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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X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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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X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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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X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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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XV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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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XV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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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監護委員會的辦公時間為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八時四十五分至下午五時三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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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X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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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X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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